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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７５号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已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

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部长　陈竺

二○一○年六月三日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

获取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

工作的透明度，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依法执业，

诚信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和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是指医疗卫生服务

单位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以一定

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以及其他与医疗卫生服务

有关的信息。

本办法所称医疗卫生服务单位是指从事疾病

诊断治疗、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

神卫生、采供血和卫生技术服务等医疗卫生服务

活动的单位。

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执法任务的卫生

监督机构信息公开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

第三条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统

筹指导全国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中医药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内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公开信息，应当

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

则，做到公开内容真实，公开程序规范。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若发现与自身相关的、可

能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应

当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予以澄清。

第五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信

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责任和程序。

信息公开前，应当依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第六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应当将开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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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障有关工作

正常进行。

第二章　公开范围和内容

第七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对符合下列基本

要求之一的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

（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二）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单位设置、职能、工作

规则、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三）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

当主动公开的。

第八条　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

保健、精神卫生和卫生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医疗卫

生服务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一）辖区内居民相关领域健康状况，主要公

共卫生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和解决问题所需的主要

技术措施；

（二）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含中医药）项

目、内容、服务人群及实施情况；

（三）承担的其他公共卫生服务（含疾病预防

控制技术服务）项目、内容、价格、收费依据及实施

情况；

（四）传染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

病、精神疾病等疾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及实施情况；

（五）营养和食品安全、职业卫生、放射卫生、

环境卫生、学校卫生的技术服务工作内容、进展及

实施效果；

（六）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内容、进展及

实施效果；

（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

和职业病诊断机构、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等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和服务项目；

（八）职责范围内确定的主动公开的其他信

息。

第九条　从事疾病诊断、治疗和采供血等活

动的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一）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执业许可证、卫生

技术人员依法执业注册基本情况和卫生技术人员

提供医疗服务时的身份标识；

（二）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的诊疗科目、

准予登记的医疗技术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情况；

（三）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大型医用设

备名称、从业人员资质及其使用管理情况；

（四）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内容、流程情况；

（五）提供的预约诊疗服务方式及门诊出诊医

师信息；

（六）医疗服务、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的

价格及其在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报

销比例；

（七）纳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

医疗机构的情况，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报销政策和补偿流程；

（八）接受捐赠资助的情况和受赠受助财产的

使用管理情况；

（九）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医疗服务投诉信箱

和投诉咨询电话；

（十）医疗服务中的便民服务措施；

（十一）职责范围内确定的主动公开的其他信

息。

第十条　同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

医疗服务的城市社区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等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单位，除第八条、第九条的相关内

容外，还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一）配备的国家基本药物名称、价格，配备血

液的种类、规格、价格；

（二）与本机构建立双向转诊关系的综合、中

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或者专科医院名称，支援

本单位的专家姓名、专长和服务时间。

第十一条　医疗服务中患者使用的药品、血

液及其制品、医用耗材和接受医疗服务的名称、数

量、单价、金额及医疗总费用等情况，以提供查询

服务或提供费用清单的形式告知患者。

第十二条　医疗服务中的下列信息应当事先

告知患者按照规定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应当

—２—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０·７



及时、规范签署相应的知情同意书：

（一）患者接受的重症监护（ＩＣＵ）、介入诊疗、

手术治疗、血液净化、器官移植、人工关节置换、高

值（千元以上）费用项目等诊疗服务及其收费标准；

（二）患者接受的超声、造影、电子计算机Ｘ

射线断层扫描技术（ＣＴ）、磁共振成像（ＭＲＩ）等主

要辅助检查项目及其收费标准；

（三）医保患者使用的自费比例较高的药品和

诊疗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使用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和诊疗项目之外的药品和

诊疗项目；

（四）法律法规和临床诊疗规范规定的其他知

情同意事项。

第十三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

条、第十条规定的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信息外，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依法向医疗卫生

服务单位申请获取涉及其自身利益的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的下列信息，

不得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商业

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

（四）属于可用于识别个人身份的或者公开后

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五）不属于医疗卫生服务单位法定权限内的

信息；

（六）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予公开的信

息。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因卫生行政部

门等安排，参加评审、调查、鉴定等活动的，除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外，本人不同意公开其相关信

息的，可以不予公开。

第三章　公开方式和程序

第十五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

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指定机构（以下统称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本单位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并向社

会公开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具体职责包括：

（一）承办本单位信息公开事宜，并对公开的

信息向公众进行必要的解释；

（二）受理和处理向本单位提出的信息公开申

请；

（三）采集、维护和更新本单位的信息；

（四）对本单位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主动公开的信

息，应当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具备条

件的应当在单位网站主动公开，同时可采取符合

该信息特点的以下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予以公开：

（一）公告或者公开发行的信息专刊；

（二）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

（三）信息公开服务、监督热线电话；

（四）本单位的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

公开栏、信息亭、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等场所或

设施；

（五）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信息的方

式。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向特定服务对

象提供的信息，可以通过当面交谈、书面通知、提

供查询等形式告知。

第十八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医疗

卫生服务单位应当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信息公开

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获取

信息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向拥有该信息的医疗

卫生服务单位提出申请。采用电子邮件等数据电

文形式提交申请的，应当通过电话形式加以确认。

获取信息的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姓名或名

称、身份证明、地址、联系方式、所需信息内容描述

及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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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在收到申请后

应当及时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形给予答复或者提

供信息：

（一）申请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

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申请信息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不属于本单位掌握的信息或者该信息不

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该信息拥有单

位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单位的名称或联系方式；

（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在

合理期限内更改或者补正，申请人逾期未更改或

者补正的，视为放弃本次申请；

（五）对于同一申请人重复向同一医疗卫生服

务单位申请获取同一信息，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已

经作出答复且该信息未发生变化的，应当告知申

请人，不再重复处理；

（六）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对申请人申请获取与

其自身利益无关的信息，可以不予提供。

第二十一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收到信息获

取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

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５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

经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

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１５个工作日。

申请获取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应当征

求第三方意见。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

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二十二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向申请人提

供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

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

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

提供；依法不能提供的，应当告知无法提供的理由。

第二十三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向申请人提

供信息，除可以收取实际发生的检索、复制、邮寄

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收费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监督管理和处罚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医

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

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

度，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和干部岗

位责任考核体系，定期对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

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医

疗卫生服务单位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

以向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相关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

门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予以调查

处理，并书面向投诉举报人告知处理结果。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

单位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按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公开内容不真实、弄虚作假，欺骗服务对

象的；

（三）公开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或者故意泄露

服务对象身份识别信息和个人隐私的；

（四）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

以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细则。

第二十八条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向本单位职

工公开信息工作按照政务公开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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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

２０１０年　第８号

为进一步深化消毒产品的卫生行政许可改革，我部决定取消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剂

和以戊二醛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剂的卫生行政许可。产品首次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当按照 《消毒产

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的有关要求，对产品进行卫生安全评价，有完整的 《卫生安全评价报告》。产

品杀灭微生物效果 （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剂按照清洁条件进行试验）和有效期应当达到

《次氯酸钠类消毒剂卫生质量技术规范》、《戊二醛类消毒剂卫生质量技术规范》的要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部不再受理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剂和以戊二醛为主要有效

成分的消毒剂的许可和延续申请。之前已受理的，不再发放卫生行政许可批件。

特此公告。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

２０１０年　第９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现批准金花茶、显脉旋

覆花 （小黑药）、诺丽果浆、酵母β葡聚糖、雪莲培养物等５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允许针叶樱桃果

作为普通食品生产经营。生产经营上述食品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

特此公告。

附件：５种新资源食品目录

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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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花茶

中文名称 金花茶

拉丁名称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Ｈｕ）Ｔｕｙａｍａ

基本信息

来源：人工种植的金花茶

种属：山茶科、山茶属

食用部位：叶

食用量 ≤２０克／天

不适宜人群 婴幼儿、孕妇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标签、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和食用限量。

显脉旋覆花（小黑药）

中文名称 显脉旋覆花（小黑药）

拉丁学名 Ｉｎｕｌａｎｅｒｖｏｓａｗａｌｌ．ｅｘＤＣ．

基本信息

来源：人工种植的显脉旋覆花

种属：菊科、旋覆花属

食用部位：根茎

生产工艺简述
以显脉旋覆花的干燥根茎为原料，经精选、清洗、干燥、机械粉碎等步骤生产而

成。

食用量 ≤５克／天

不适宜人群 婴幼儿

质量要求

性状 褐色粉末

８，９二异丁酰基百里香酚 ≥４．０ｍｇ／ｇ

水分 ≤１３％

灰分 ≤０．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品作为调味品使用，标签、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和食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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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丽果浆

中文名称 诺丽果浆

英文名称 ＮｏｎｉＰｕｒｅｅ

基本信息
来源：海巴戟天（Ｍｏｒｉｎｄａｃｉ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Ｌ．）的果实，

英文名称Ｎｏｎｉ、中文译名诺丽（果）

生产工艺简述 优选的诺丽果放置后熟、洗净、打浆、去皮籽、杀菌后，灌装密封。

质量要求

性状 含果肉的混浊液体

可溶性固形物（２０℃折光计法） ７．０％－９．０％

ｐＨ值 ３．５－４．２

水分 ９０％－９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使用范围不包括婴幼儿食品

酵母β葡聚糖

中文名称 酵母β葡聚糖

英文名称 Ｙｅａｓｔβｇｌｕｃａｎ

主要成分 β１，３／１，６葡聚糖

基本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葡萄糖分支

!%,'-.*%+%

葡萄糖
!%,'-.*%+%

葡萄糖
!%,'-.*%+%

葡萄糖

来源：酿酒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

结构式：

分子式：（Ｃ６Ｈ１２Ｏ６）ｎ，ｎ为１２５－２５０００

分子量：２万－４００万道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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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生产工艺简述 以酿酒酵母为原料，经提取、酸碱处理、喷雾干燥等步骤生产而成。

食用量 ≤２５０毫克／天

质量要求

性状 浅黄色或黄褐色粉末

β葡聚糖 ≥７０％

蛋白质 ≤３．５％

脂肪 ≤１０％

水分 ≤８％

灰分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使用范围不包括婴幼儿食品

雪莲培养物

中文名称 雪莲培养物

英文名称 Ｔｉｓｓｕ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基本信息 来源：菊科植物天山雪莲（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的愈伤组织

生产工艺简述
选取雪莲离体组织，经脱分化形成的愈伤组织作为继代种子，给予一定条件进

行继代培养而获得的团块状颗粒，或该颗粒经干燥粉碎得到的粉末。

食用量 鲜品≤８０克／天、干品≤４克／天

不适宜人群 婴幼儿、孕妇

质量要求

鲜品 干品

性状 紫红色团状颗粒 紫灰色粉末

蛋白质 ≥１％ ≥２０％

总黄酮 ≥０．４％ ≥７％

水分 ≤９６％ ≤１０％

灰分 ≤１％ ≤１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标签、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和建议食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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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公告

２０１０年　第１０号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

称专项）实施方案，专项“十二五”计划将分批启动实施。其中，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２０１１年课题申报

指南经专项总体组专家研究并编制完成，现以公告形式予以发布。课题申报指南的详细内容请登录卫

生部网站（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

卫通〔２０１０〕１４号

现发布《大骨节病诊断》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ＷＳ／Ｔ２０７－２０１０　大骨节病诊断（代替ＷＳ／Ｔ２０７－２００１）

本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ＷＳ／Ｔ２０７－２００１废止。

特此通告。

二一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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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

卫通〔２０１０〕１５号

现发布《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标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ＷＳ３２１－２０１０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标准

本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二一年六月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

卫通〔２０１０〕１６号

现发布《核电厂职业照射监测规范》等２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一、强制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ＧＢＺ２３２－２０１０　核电厂职业照射监测规范

二、推荐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ＧＢＺ／Ｔ２３３－２０１０　锡矿山工作场所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以上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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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

卫通〔２０１０〕１７号

现发布２项强制性行业标准。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ＷＳ３２２．１－２０１０　胎儿常见染色体异常与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标准

第１部分：中孕期母血清学产前筛查

ＷＳ３２２．２－２０１０　胎儿常见染色体异常与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标准

第２部分：胎儿染色体异常的细胞遗传学产前诊断技术标准

以上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二一年六月八日

卫生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质检总局、

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总后勤部卫生部、武警部队后勤部

关于印发《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卫疾控发〔２０１０〕４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

（局）、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局）、科技厅

（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厅（局）、财政

厅（局）、商务厅、检验检疫局、广播电影电视局、旅

游局（委），各军区联勤部、各军兵种后勤部卫生

部、总参三部后勤部、总参管理保障部、总政直工

部、总装后勤部卫生局，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院（校）务部卫生部（处），总后直属单

位卫生部门，武警部队各总队、机动师、指挥部后

勤部：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

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

级别会议提出的在全球根除疟疾的倡议，我国政

府决定在２０１０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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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为明确任务

与措施，落实部门职责，特制定《中国消除疟疾行

动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现将《行动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

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切实落实《行动计划》，保证

《行动计划》目标如期实现。

卫 生 部　　　　　　　　发 展 改 革 委　　　　　　　　教 育 部

科 技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 部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质 检 总 局

广 电 总 局　　　　　　　　国 家 旅 游 局　　　　　　　　总后勤部卫生部

武警部队后勤部

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疟疾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寄生虫病。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疟疾防

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疟疾发病人数由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初的２４００多万减少到９０年代末的数

万，流行区范围大幅度缩小，除云南、海南两省外，

其他地区已消除了恶性疟。２０００年后，我国部分

地区出现疫情回升，但随着《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全国

疟疾防治规划》的实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

了对疟疾防控工作的支持和投入，使局部地区疫

情回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目前，全国２４个疟疾

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９５％的县（市、区）疟

疾发病率已降至万分之一以下，仅有８７个县（市、

区）疟疾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

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

级别会议提出的在全球根除疟疾的倡议，我国政

府决定在２０１０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到

２０１５年大部分地区消除疟疾，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实

现消除疟疾的目标。为明确任务与措施，落实部

门职责，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方针，实行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坚持各级政府领导、部门合

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类资

源，保证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疟疾流行区分类

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疟疾疫情报告，全国以县

为单位分为以下四类。

一类县：３年均有本地感染病例，且发病率均

大于或等于万分之一的县。

二类县：３年有本地感染病例，且至少１年发

病率小于万分之一的县。

三类县：３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的流行县。

四类县：非疟疾流行区。

三、目标

（一）总目标。

到２０１５年，全国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其

他地区均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到２０２０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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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二）阶段目标。

１．所有三类县，到２０１５年，实现消除疟疾的

目标。

２．所有二类县以及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

的一类县，到２０１５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到

２０１８年，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３．云南边境地区的一类县，到２０１５年，疟疾

发病率下降到万分之一以下；到２０１７年，无本地

感染疟疾病例；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三）工作指标。

到２０１２年实现以下指标：

１．技能培训。

（１）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一、

二、三类县的乡镇卫生院有关人员接受过疟疾防

治知识技能及消除疟疾工作要求的培训比例在

９５％以上。

（２）省、地市、县级和一、二类县的乡级医疗机

构门诊相关科室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诊断、治疗

知识培训以及实验室检验人员接受过疟原虫血片

镜检技能培训的比例在９５％以上。

（３）一、二类县的村级及三类县的乡级医疗机

构相关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本知识培训的

比例在９５％以上。

（４）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

和技能培训的比例在９５％以上。

２．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

（１）各省、地市级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１００％；一、

二、三类县的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够

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１００％；一、二类县的

乡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

９０％。

（２）一、二类县以乡镇为单位“三热”病人（临

床诊断为疟疾、疑似疟疾和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

年疟原虫血检的总数分别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

２％和１％；三类县“三热”病人年疟原虫血检的总

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２‰。疟疾传播季节血检

人数不低于年血检总人数的８０％。

（３）疟疾病例实验室检测率达到１００％，实验

室确诊比例达到７５％。

（４）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自境外疟疾流行

区入境的发热病人进行疟疾筛查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３．病例报告、治疗和个案调查。

诊断后２４小时内报告率达到１００％，疟疾病

例规范治疗率达到１０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

达到１００％。

４．疫点处置。

一类县疫点处置率达到５０％，二类县达到

７０％，三类县达到１００％。

５．媒介防制。

疟疾传播季节，一、二类县居民的长效蚊帐、

浸泡蚊帐、纱门纱窗等防护设施覆盖率达到

８０％。

６．健康教育。

（１）一、二类县居民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７０％，中小学生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７５％；

边境口岸和卫生检疫相关工作人员疟疾防治知识

知晓率达到９０％。

（２）在出入境口岸、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等

场所放置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材料的比例达到

９０％。

到２０１５年实现以下指标：

１．技能培训。

（１）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一、

二、三类县的乡镇卫生院有关人员接受过疟疾防

治知识技能及消除疟疾工作要求的培训比例达到

１００％。

（２）省、地市、县级和一、二类县的乡级医疗机

构门诊相关科室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诊断、治疗

知识培训以及实验室检验人员接受过疟原虫血片

镜检技能培训的比例达到１００％。

（３）一、二类县的村级及三类县的乡级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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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关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本知识培训的

比例达到１００％。

（４）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

和技能培训的比例达到１００％。

２．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

（１）各省、地市级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保持１００％；一、

二、三类县的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够

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保持１００％；一、二类县的

乡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２）一、二类县以乡镇为单位“三热”病人年疟

原虫血检的总数分别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１％和

２‰；三类县“三热”病人年疟原虫血检的总数保持

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２‰。疟疾传播季节血检人

数不低于年血检总人数的８０％。

（３）疟疾病例实验室确诊比例达到１００％。

（４）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自境外疟疾流行

区入境的发热病人进行疟疾筛查的比例保持

１００％。

３．病例报告、治疗和个案调查。

诊断后２４小时内报告率保持１００％，疟疾病

例规范治疗率保持１０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

保持１００％。

４．疫点处置。

疫点处置率达到１００％。

５．媒介防制。

疟疾传播季节，一、二类县居民的长效蚊帐、

浸泡蚊帐、纱门纱窗等防护设施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６．健康教育。

（１）一、二类县居民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８０％，中小学生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８５％；

边境口岸和卫生检疫相关工作人员疟疾防治知识

知晓率达到１００％。

（２）在出入境口岸、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等

场所放置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材料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以下指标：

１．消除考核认证。

１００％疟疾流行县完成消除疟疾考核认证。

２．疑似疟疾病人实验室诊断。

（１）原流行县的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均具备疟原虫血检设施和能力。

（２）所有疑似疟疾病人均得到实验室疟原虫

血检。

（３）流行病学不能确定感染来源的疟疾病例

均得到国家级实验室的基因溯源鉴定。

四、防治策略和措施

一类县加强传染源控制与媒介防制措施，降

低疟疾发病。二类县清除疟疾传染源，阻断疟疾

在当地传播。三类县加强监测和输入病例处置，

防止继发传播。四类县做好输入病例的处置。各

地可根据防治进程和流行情况的改变，适时调整

防治策略。

（一）加强传染源控制和管理。

１．及时发现疟疾病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应当对“三热”病人开展疟原虫血片镜检，或

进行快速诊断试条（ＲＤＴ）辅助检测。ＲＤＴ检测

阳性者，须采集并保留血片备查。

２．规范治疗疟疾病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对发现的疟疾病人均应当按照卫生部下发的

《抗疟药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进行治疗。对所有

疟疾病人应当进行全程督导服药。

３．加强疟疾疫情报告。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对发现的疟疾病人均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

范》的规定报告疟疾病例。

４．病例核实。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

对网络直报的所有疟疾病例立即进行疟原虫血片

镜检核实，并在３个工作日内完成流行病学个案

调查。对上年度疟疾发病率下降到十万分之一以

下的县，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网络报告的

所有疟疾病例进行实验室病原学确认和基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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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５．疫点处置。在出现疟疾病例并具有传播

条件的自然村或居民点（疫点），由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组织开展病例搜索，对近２周内有发热

史者采集血样进行疟原虫血片镜检或ＲＤＴ检

测，同时对疫点所有住家采取相应的媒介防制措

施，发放疟疾防治宣传材料，提供疟疾咨询服务信

息。

６．休止期根治。在疟疾传播休止期，对上年

度间日疟病人进行抗复发治疗。

（二）加强媒介防制。

１．防蚊灭蚊。疟疾传播季节，各地应当结合

爱国卫生运动和新农村建设，进行环境改造与治

理，减少蚊虫孳生场所，降低蚊虫密度。在疫点采

取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和杀虫剂处理蚊帐等措

施。

２．加强个人防护。疟疾传播季节，提倡流行

区居民使用驱避剂、蚊香、蚊帐、纱门纱窗等防护

措施，减少人蚊接触。

（三）加强健康教育。

１．加强大众媒体宣传教育。报纸、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要结合“全国疟疾日”活动，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疟疾防治知识和国家消

除疟疾政策，提高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参与疟疾

防治和消除工作的积极性。

２．加强出入境人员健康教育。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要在出入境口岸设置公益广告宣传栏或

电子大屏幕等设施，在出入境旅客通道摆放疟疾

防治宣传材料，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旅游部

门应当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对领队、导游人

员和游客的疟疾防治知识培训。

３．加强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教育部门应当

对中小学健康教育进行部署和安排，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应当加强对中小学健康教育的指导。一、

二类县的中、小学校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指导下，结合健康教育课或主题班会活动，开展疟

疾防治健康教育，并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向

家庭渗透相关知识。

４．加强社区宣传教育。在一、二类县，由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有关单位在各医院候诊

大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大型工程建设工地等场所，设立疟疾防治知识宣

传栏，定期更新内容。编制适合当地民族语言文

字特点的宣传材料。

（四）加强流动人口的疟疾防治。

１．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卫生、质检等部

门定期向公众发布境内、外疟疾流行状况和相关

信息。旅游部门按照卫生部门的统一部署，定期

或不定期向旅游者发布境内、外疟疾流行状况和

相关信息。部门之间定期交流工作信息。

２．加强出入境人员疟疾防护工作。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出境人员宣传疟疾防治知识

和提供咨询服务，对自境外疟疾流行区入境的发

热病人进行疟疾筛查，报告疟疾疫情；配合做好出

入境人员疟疾病例追踪，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疟

疾病例信息。旅游、商务等部门应当要求有关单

位，配合卫生部门开展对出入境人员疟疾防治知

识的宣传和培训；配合提供有关人员的信息和协

助做好相关工作。

３．做好境内流动人口疟疾防控。在疟疾流

行区实施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单位，应当为施工

人员提供必要的疟疾防护用品，并配合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疟疾防控工作。流动人口疟疾

病例实行属地化管理，病例输入、输出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相互间应当及时沟通相关信息。公安、

卫生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做好流动人口疟疾病例

追踪，重点人群筛查和相关信息的沟通。

（五）完善疟疾监测检测网络。

１．加强疟疾确认实验室能力建设。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进行病例的实验室鉴定和溯

源；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上年度发病

率降至十万分之一以下县的疟疾病例进行病原学

确认和基因检测；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

所有网络报告的疟疾病人血片进行复核，并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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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５％的发热病人阴性血片。各级实验室应当

定期进行技能考核和质量控制，确保实验室网络

正常运行。

２．消除疟疾地区的监测。对于已达到消除

目标的地区和非流行省份，应当继续开展相关医

务人员疟疾诊治技术培训，重点加强对来自疟疾

流行区人员的病例监测，防止继发病例发生。

五、政策和保障

（一）加强政府领导，健全管理机制。

建立部门协调会议制度，由卫生部有关部门

牵头，各有关部委（局）的相关部门参加，负责消除

疟疾工作及相关政策制定和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协

调事宜。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消除疟疾工作列入本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内

容，明确职责任务，加强组织协调，完善政策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作到位。重点省（区）应当

建立消除疟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制订规

划，落实任务。其他地区根据当地实际，建立相应

的领导协调机制。军队系统消除疟疾工作按军队

管理体系组织，与驻地人民政府消除疟疾工作计

划同步实施。武警、公安现役部队的疟疾防治工

作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由地方政府统一领导。

（二）明确部门职责，强化措施落实。

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共同做好消除

疟疾工作。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卫生部协调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消除疟疾工作方针、政策、规划

和措施，负责综合协调工作。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负责将疟疾消除工作相关内容列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安排疟疾防治与消除专项经费，并加

强资金监管。出入境检验检疫、公安、旅游、商务

等部门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相关出入境人员疟疾健

康教育、病例监测和出入境防病管理，及时与卫生

部门沟通有关信息。广电部门负责安排多种形式

的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教育部门负责在中小学校

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科技部门把疟疾防

治与消除科研项目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抗疟药品、试剂的生产供

应。总后勤部卫生部负责军队系统消除疟疾工作

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三）依照法律法规，开展消除疟疾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疟疾突发疫情

应急处理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技

术方案，依法、科学开展消除疟疾工作。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技术水平。

各省、地市、县要建立、健全疟疾防治专业队

伍。一类县和任务较重的二类县，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设置专门科室并配备得力人员，乡镇卫

生院有专人负责疟疾防治工作。其他二类县和三

类县，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备与防治任务相

适应的专职疟疾防治专业人员，乡镇卫生院有专

人负责疟疾防治工作。要逐级分期、分批开展专

业技术培训，保证培训效果，提高人员业务水平。

（五）增加财政投入，多方筹集资金。

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

据当地疟疾流行程度和消除疟疾的实际情况，将

消除疟疾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中央财政对贫

困地区的疟疾防治工作予以支持。同时，应当广

泛动员和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提供资金和物资支

持消除疟疾工作。

（六）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技术保障。

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等渠道支持消除疟疾中关

键技术的研究工作，组织跨学科的联合攻关，研究

疟疾传播动力学、疟原虫抗性监测、间日疟根治以

及开发新型有效的快速诊断试剂、病原追踪溯源

技术等。

（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和推广应用

先进适用的技术，并充分利用全球基金等国际资

助项目支持疟疾消除行动。建立跨边境疟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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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加快我国边境地区控制和消除疟疾步

伐。

六、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

（一）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各地要根据本行动计划的要求，结合实际，制

订本地区的实施计划和方案。各有关地区要将工

作目标和任务层层分解，签订目标责任书。对没

有实现工作目标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

任。

（二）监督检查。

各地要根据“科学、定量、随机”的原则，制订

详细的监督检查方案，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相

结合的自查、抽查，对工作内容和实施效果进行综

合考核评价。要及时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反馈给被

检查单位。卫生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不定期组织对

各有关地区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通报。

（三）考核评估。

各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达到阶段性目

标的县（市、区）及时组织开展考核评估，并在

２０２０年完成本省的疟疾消除证实工作。

附件：全国疟疾流行区分类

附件

全国疟疾流行区分类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云南省 １９ 沧源县、福贡县、耿马县、

贡山县、河口县、江城县、

陇川县、泸水县、潞西市、

绿春县、马关县、勐腊县、

孟连县、瑞丽市、维西县、

西盟县、盐津县、盈江县、

镇康县

５５ 昌宁县、楚雄市、大关县、

东川区、峨山县、富宁县、

个旧市、广南县、红河县、

红塔区、华宁县、华坪县、

建水县、江川县、金平县、

景东县、景谷县、景洪市、

兰坪县、澜沧县、梁河县、

临翔区、龙陵县、隆阳区、

泸西县、禄劝县、麻栗坡

县、勐海县、蒙自县、弥勒

县、墨江县、牟定县、宁洱

县、屏边县、施甸县、石屏

县、双柏县、双江县、水富

县、思茅区、绥江县、腾冲

县、通海县、威信县、香格

里拉县、新平县、宜良县、

彝良县、易门县、永德县、

永胜县、元江县、元阳县、

镇雄县、镇沅县

５５ 除一、二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０ 无

海南省 １０ 白沙县、保亭县、昌江县、

东方市、乐东县、陵水县、

琼中县、三亚市、万宁市、

五指山市

８ 澄迈县、儋州市、定安县、

海口市、临高县、琼海市、

屯昌县、文昌市

０ 无 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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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安徽省 ２７ 八公山区、蚌山区、大通

区、杜集区、凤台县、凤阳

县、固镇县、怀远县、淮上

区、利辛县、烈山区、灵璧

县、龙子湖区、蒙城县、潘

集区、谯城区、濉溪县、田

家庵区、涡阳县、五河县、

相山区、萧县、谢家集、颍

泉区、颍上县、維桥区、禹

会区

７０ 包河区、长丰县、枞阳县、

大观区、当涂县、砀山县、

定远县、东至县、繁昌县、

肥东县、肥西县、阜南县、

含山县、和县、花山区、怀

宁县、黄山区、霍邱县、霍

山县、绩溪县、铜陵郊区、

界首市、金安区、金家庄

区、金寨县、泾县、旌德县、

镜湖区、鸠江区、居巢区、

来安县、琅琊区、临泉县、

庐江县、庐阳区、明光市、

南陵县、南谯区、宁国市、

潜山县、青阳县、全椒县、狮

子山区、寿县、舒城县、蜀山

区、泗县、宿松县、太和县、

太湖县、天长市、桐城市、铜

官山区、铜陵县、屯溪区、望

江县、无为县、芜湖县、歙

县、休宁县、宣州区、瑶海

区、宜秀区、弋江区、迎江

区、颍东区、颍州区、雨山

区、裕安区、岳西县

８ 除一、二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０ 无

湖北省 ４ 广水市、老河口市、枣阳

市、襄阳区
７４ 安陆市、巴东县、保康县、

蔡甸区、长阳县、赤壁市、

大悟县、大冶市、丹江口

市、当阳市、东宝区、东西

湖区、掇刀区、鄂城区、恩

施市、樊城区、房县、公安

县、谷城县、汉川县、鹤峰

县、红安县、洪湖市、洪山

区、华容区、黄陂区、黄梅

县、黄州区、建始县、江岸

区、江汉区、江陵县、京山

县、荆州区、来凤县、利川

市、麻城市、茅箭区、南漳

县、蕲春县、潜江市、青山

区、沙市区、沙洋县、神农

架林区、石首市、松滋县、

天门市、通城县、通山县、

五峰县、武昌区、武穴市、

西陵区、仙桃市、咸安区、

咸丰县、孝昌县、孝南区、

新洲区、兴山县、宣恩县、

宜城市、宜都市、应城市、

英山县、云梦县、郧西县、

郧县、曾都区、张湾区、钟

祥市、竹山县、竹溪县

２４ 除一、二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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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河南省 ６ 邓州市、淮滨县、桐柏县、

夏邑县、新野县、永城市
８４ 安阳县、宝丰县、博爱县、

川汇区、郸城县、方城县、

扶沟县、巩义市、固始县、

光山县、湖滨区、滑县、淮

阳县、潢川县、惠济区、济

源市、郏县、涧西区、金水

区、开封县、梁园区、临颍

县、灵宝市、卢氏县、鲁山

县、鹿邑县、栾川县、罗山

县、洛宁县、马村区、孟津

县、孟州市、泌阳县、民权

县、内乡县、南召县、宁陵

县、平桥区、濮阳县、杞县、

清丰县、确山县、汝阳县、

陕县、商城县、商水县、社

旗县、沈丘县、河区、嵩

县、睢县、睢阳区、遂平县、

太康县、唐河县、宛城区、

魏都区、卧龙区、舞钢市、

舞阳县、西华县、西平县、

西峡县、淅川县、襄城县、

项城市、新蔡县、新华区、

新密市、新郑市、许昌县、

偃师市、郾城区、叶县、义

马市、荥阳市、虞城县、源

汇区、湛河区、召陵区、柘

城县、镇平县、正阳县、中

原区

６９ 除一、二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０ 无

贵州省 ７ 册亨县、从江县、荔波县、

罗甸县、三都县、长顺县、

榕江县

２３ 安龙县、赤水市、丹寨县、

都匀市、独山县、惠水县、

剑河县、锦屏县、黎平县、

南明区、平坝县、平塘县、

思南县、松桃县、望谟县、

威宁县、小河区、兴义市、

修文县、镇宁县、紫云县、

沿河县、铜仁市

５８ 除一、二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０ 无

西藏自治

区
２ 墨脱县、察隅县 ０ 无 ０ 无 ７１ 除一类

县外均

为四类

县 （县

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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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江苏省 ０ 无 ８２ 宝应县、沧浪区、常熟市、

崇川区、楚州区、丹徒区、

丹阳市、东海县、丰县、赣

榆县、高淳县、高邮市、南

京鼓楼区、徐州鼓楼区、灌

云县、海安县、海陵区、海

门市、海州区、邗江区、洪

泽县、淮阴区、惠山区、贾

汪区、建邺区、江都市、江

宁区、江阴市、姜堰市、金

阊区、金湖县、金坛市、京

口区、靖江市、九里区、句

容市、昆山市、溧水县、溧

阳市、涟水县、六合区、沛

县、邳州市、浦口区、栖霞

区、戚墅堰区、秦淮区、清

河区、清浦区、泉山区、如

皋市、润州区、射阳县、无

锡市辖区、泰州市辖区、沭

阳县、泗洪县、泗阳县、宿

城区、宿豫区、睢宁县、太

仓市、泰兴市、天宁区、通

州市、铜山区、维扬区、吴

江市、吴中区、武进区、锡

山区、下关区、新北区、新

浦区、新沂市、兴化市、盱

眙县、玄武区、仪征市、宜

兴市、云龙区、张家港市

２４ 除一、二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０ 无

山东省 ０ 无 ６１ 滨城区、博山区、苍山县、

曹县、成武县、岱岳区、单

县、定陶县、东昌府区、东

港区、东明县、东平县、坊

子区、肥城市、费县、福山

区、高青县、广饶县、河口

区、环翠区、桓台县、黄岛

区、即墨市、济南市中区、

枣庄市中区、济宁市中区、

嘉祥县、胶南市、金乡县、

莒县、巨野县、鄄城县、兰

山区、历下区、梁山县、龙

口市、罗庄区、牡丹区、宁

阳县、蓬莱市、平阴县、任

城区、荣成市、乳山市、山

亭区、四方区、台儿庄区、

泰山区、郯城县、滕州市、

微山县、新泰市、薛城区、

阳谷县、峄城区、鱼台县、

郓城县、张店区、芝罘区、

邹城市、邹平县

７９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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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广西壮族

自治区
０ 无 ７ 东兰县、隆林县、那坡县、

南丹县、三江县、天峨县、

右江区

１０２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广东省 ０ 无 ４７ 白云区、宝安区、博罗县、

潮阳区、从化市、大亚湾

区、东莞市、东源县、番禺

区、福田区、高明区、高州

市、海珠区、濠江区、花都

区、化州市、黄埔区、惠城

区、惠东县、惠阳区、雷州

市、荔湾区、连平县、龙岗

区、龙门县、罗湖区、萝岗

区、茂港区、茂南区、南沙

区、南山区、清城区、清新

县、三水区、台山市、天河

区、信宜市、徐闻县、盐田

区、阳春市、阳东县、阳西

县、英德市、源城区、越秀

区、增城市、中山市

７４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江西省 ０ 无 ３０ 安福县、广丰县、横峰县、

湖口县、会昌县、吉安县、

吉州区、进贤县、九江县、

临川区、龙南县、南康市、

宁都县、彭泽县、鄱阳县、

青云谱区、全南县、上栗

县、上饶县、新建县、信州

区、庐山区、宜丰县、永新

县、星子县、渝水区、余干

县、玉山县、袁州区、章贡

区

６９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浙江省 ０ 无 ４３ 安吉县、苍南县、德清县、

定海区、东阳市、奉化市、

海宁市、黄岩区、嘉善县、

建德市、江东区、江山市、

椒江区、金东区、兰溪市、

乐清市、临安市、临海市、

路桥区、瓯海区、平阳县、

浦江县、普陀区、绍兴县、

嵊州市、天台县、桐庐县、

桐乡市、吴兴区、武义县、

婺城区、西湖区、象山县、

萧山区、新昌县、秀洲区、

义乌市、鄞州区、永康市、

余姚市、越城区、云和县、

诸暨市

４７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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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四川省 ０ 无 ４１ 安居区、安岳县、巴州区、

长宁县、大安区、大英县、

丹棱县、东坡区、富顺县、

高坪区、珙县、古蔺县、广

安区、华蓥市、夹江县、嘉

陵区、犍为县、简阳市、江

安县、江阳区、井研县、筠

连县、乐山市中区、泸县、

马边县、名山县、木里县、

内江市中区、纳溪区、南部

县、蓬安县、青神县、仁寿

县、射洪县、顺庆区、五通

桥区、武胜县、兴文县、沿

滩区、宜宾县、岳池县

１１０
（含

成都

市高

新

区）

除二、四类

县外均为三

类县（县名

略）

３１ 阿 坝

县、松

潘 县、

壤 塘

县、红

原 县、

茂 县、

理 县、

黑 水

县、金

川 县、

汶 川

县、小

金 县、

色 达

县、白

玉 县、

康 定

县、泸

定 县、

道 孚

县、炉

霍 县、

甘 孜

县、德

格 县、

石 渠

县、巴

塘 县、

理 塘

县、新

龙 县、

雅 江

县、丹

巴 县、

九 龙

县、得

荣 县、

乡 城

县、稻

城 县、

若尔盖

县、马

尔 康

县、九

寨沟县

湖南省 ０ 无 ５ 道县、桂阳县、赫山区、江

华县、攸县
１１７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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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重庆市 ０ 无 １３ 大足县、合川区、开县、梁

平县、綦江县、荣昌县、铜

梁县、潼南县、巫溪县、永

川区、酉阳县、渝北区、渝

中区

２７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辽宁省 ０ 无 ４ 东港市、宽甸县、振安区、

振兴区
９６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上海市 ０ 无 １０ 宝山区、崇明县、奉贤区、

嘉定区、金山区、闵行区、

南汇区、浦东新区、青浦

区、松江区

９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陕西省 ０ 无 ２７ 碑林区、长安区、澄城县、

丹凤县、汉滨区、汉阴县、

合阳县、户县、华县、华阴

市、莲湖区、临潼区、洛南

县、宁强县、蒲城县、秦都

区、山阳县、商州区、未央

区、渭城区、武功县、西乡

县、新城区、雁塔区、镇坪

县、周至县、柞水县

８０ 除二类县外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甘肃省 ０ 无 ３ 武都区、舟曲县、康县 ２ 文县、宕昌

县
８１ 除 二、

三类县

外均为

四类县

（县 名

略）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０ 无 ０ 无 ６ 伊宁市、霍

城县、温宿

县、乌什县、

喀什市、察

布查尔县

９２ 除三类

县外均

为四类

县 （县

名略）

福建省 ０ 无 ０ 无 ８５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３２—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０·７



（续表）

省／市／

自治区

一类县 二类县 三类县 四类县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县数 县名

河北省 ０ 无 ０ 无 １７２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山西省 ０ 无 ０ 无 １１９ 均为三类县

（县名略）
０ 无

黑龙江省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１２８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青海省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４３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内蒙古自

治区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１０１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宁夏回族

自治区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２１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北京市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１８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天津市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１８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吉林省 ０ 无 ０ 无 ０ 无 ６０ 均为四

类 县

（县 名

略）

合计 ７５ ６８７ １４３２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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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申报与受理规定》的通知

卫监督发〔２０１０〕４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为了贯彻《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规范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工作，我部组织制定了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

理工作，根据《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申请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单位或者

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向卫生部卫生监督中

心提交申报资料原件１份，复印件４份，申报资料

电子文件光盘１份以及样品１份。

第三条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资料应当按

照下列顺序排列，逐页标明页码，使用明显的标志

区分，并装订成册：

（一）申请表；

（二）通用名称、功能分类，用量和使用范围；

（三）证明技术上确有必要和使用效果的资料

或者文件；

（四）质量规格要求、生产使用工艺和检验方

法，食品中该添加剂的检验方法或者相关情况说

明；

（五）安全性评估资料，包括生产原料或者来

源、化学结构和物理特性、生产工艺、毒理学安全

性评价资料或者检验报告、质量规格检验报告；

（六）标签或说明书样稿；

（七）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允许生产和

使用等有助于安全性评估的资料。

第四条　申请食品添加剂扩大用量、使用范

围的，可以免于提交本规定第三条的第五项资料。

第五条　申请首次进口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的，除提交第三条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

资料：

（一）出口国（地区）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

允许该添加剂在本国（地区）生产或者销售的证明

文件；

（二）生产企业所在国（地区）有关机构或者组

织出具的对生产企业审查或者认证的证明文件；

（三）受委托申请人应提交委托申报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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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文译文应有中国公证机关的公正。

第六条　申请人应当提交本规定第三条第

（二）、（三）、（四）项不涉及商业秘密，可以向社会

公开的内容。

第七条　申请人提交申报资料时，应当提交

申请人的工商登记证明复印件１份。如属于个人

申报，应当提交申办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１

份。

第八条　同一申请人同时申请多个食品添加

剂新品种的，应按照不同品种分别申报。

第九条　申报资料中除申请表、检验报告以

及本规定第五条要求的资料外，所有资料应逐页

加盖申请人印章（可以是骑缝章）。申报资料电子

文件光盘的封面应当加盖申请人印章。

第十条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通用名称应当

为规范的中文名称或简称以及英文名称。功能分

类应当为现行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规定的类别。

用量应以ｇ／ｋｇ（ｇ／Ｌ）为单位，使用范围可以参考

现行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中的食品范围。

第十一条　申请人可以将科研文献、研究报

告、第三方提供的证明文件、试验性使用效果的研

究报告等资料作为证明技术上确有必要和使用效

果的资料或者文件。

第十二条　安全性评估资料中的质量规格检

验报告应当按照申报资料的质量规格要求和检验

方法，对３个批次食品添加剂进行检验的检验结

果报告。

第十三条　进口食品添加剂在生产国（地区）

允许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每个产品应当提供１份证明文件原件，

无法提供证明文件原件的，须由文件出具单位确

认，或由我国驻产品生产国使（领）馆确认。一份

证明文件载明多个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在首个

新品种申报时已提供证明文件原件后，该证明文

件中其他新品种申报可提供复印件，并提交书面

说明，指明证明文件原件所在的申报产品；

（二）应载明文件出具单位名称、生产企业名

称、产品名称和出具文件的日期；

（三）应由产品生产国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

会出具；

（四）应有出具单位印章或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人）签名；

（五）所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和产品名称（或

商品名称），应与所申报的内容完全一致；

（六）凡载明有效期的，申请人应在证明文件

的有效期内提出申请；

（七）中文译文应有中国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十四条　委托申报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

应当提供申请人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一）每个产品一份委托书原件；

（二）应载明出具单位名称、受委托单位名称、

委托申报产品名称、委托事项和委托书出具日期；

（三）应有出具单位印章或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人）签名。

第十五条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食品添加

剂新品种申请，应当自接收申请材料之日起５个

工作日内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５日内一次书面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资料；依法不需要取得

行政许可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请受理后，

除技术评审中要求补充有关资料外，不再接受申

请人提交的其他补充资料。

第十七条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如需补充资

料，申请人应当在１年内提交卫生部卫生监督中

心。逾期不提交资料的，视为终止申报。

第十八条　末获批准或者终止申报的，申请

人可以申请退回已提交的本规定第五条第（二）

项、第（三）项规定的文件。其他申报资料一律不

退申请人，由审评机构存档备查。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卫生

部２００２年７月３日发布的《卫生部食品添加剂申

报与受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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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卫食添新申（　　　）第　　　　号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申　请　表

　　　　　食品添加剂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

填　表　说　明

１．本表申报内容及所有申报资料均须打印。

２．本表申报内容应当完整、清楚，不得涂改。

３．功能分类是指食品添加剂的类别，应当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ＧＢ２７６０）的分类填写。

４．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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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名称

分类 申请目的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扩大使用范围食品添加剂

□扩大使用量食品添加剂

申报者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传　真 联系人

申报单位保证书

本申报单位保证：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所附资料中的数据均为研究和检验得到数

据。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资料前的口内打“√”）

□１．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请表

□２．添加剂的通用名称，功能分类、用量和使用范围

□３．证明技术上确有必要和使用效果的资料或者文件

□４．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要求、生产使用工艺和检验方法，食品中该添加剂的检验方法或者相关情况说明

□５．安全性评估资料，包括生产原料或者来源、化学结构和物理特性、生产工艺、毒理学安全性评价资料或者检验

报告、质量规格检验报告

□６．标签或说明书样稿

□７．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允许生产和使用等有助于安全性评估的资料

□８．食品添加剂样品１件或３０克

进口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需提供如下资料：

□１．出口国（地区）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允许该添加剂在本国（地区）生产或者销售的证明文件

□２．生产企业所在国（地区）有关机构或者组织出具的对生产企业审查或者认证的证明文件

□３．申报委托书

□４．中文译文公证文件

所附资料的具体要求：

１．请提供原件１份，复印件４份，电子文本光盘１份。复印件应当由原件复制，复印件应当清晰并与原件完全一致。

申报与受理规定第六条规定的内容应当以Ｗｏｒｄ或者Ｅｘｃｅｌ格式提供电子文本；

２．请使用Ａ４规格纸张打印或复印；

３．应当完整、清晰，同一项目的填写应当前后一致；

４．所附资料中的外文应当译成规范的中文，并将译文附在相应的外文资料前，但本规定要求使用英文或拉丁文的成分

名称、人名以及外国地址等除外，国外文献资料可附中文摘要。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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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卫疾控发〔２０１０〕５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加强梅毒预防与控制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我部制定

了《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六月三日

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可

引起神经、心血管等多系统损害，甚至威胁生命。

梅毒可通过胎盘传染胎儿，导致自发性流产、死产

或先天梅毒等。感染梅毒可促进艾滋病的传播。

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高人口素

质，有效控制艾滋病和梅毒传播，依据《传染病防

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制定本规划。

一、背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梅毒在我国重新出现，９０年

代末以来，全国梅毒报告病例数明显增加，流行呈

现快速上升趋势。１９９９年报告病例８０４０６例，年

发病率为６．５０／１０万，２００９年报告病例３２７４３３

例，年发病率为２４．６６／１０万，发病率年均增长

１４．３％。１９９７年先天梅毒报告病例数为１０９例，

报告发病率为０．５３／１０万活产数，２００９年报告病

例数为１０７５７例，报告发病率为６４．４１／１０万活产

数，发病率年均增长４９．２％。２００９年，梅毒报告

病例数在我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中居第三位。高

危人群梅毒感染率高，２００９年艾滋病监测哨点结

果表明，暗娼人群梅毒抗体阳性率最高达

３０．６％，平均为２．４％；男男性行为人群最高达

３１．２％，平均为９．１％；吸毒人群最高达２７．９％，

平均为３．４％；孕产妇人群梅毒抗体阳性率最高

达１１．３％，平均为０．５％。

梅毒可通过性、血液和母婴途径传播，传播途

径与艾滋病基本一致，感染梅毒后只要及早发现

并进行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目前，我国梅毒

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部分人群存在卖淫嫖

娼、婚前和婚外性接触、男男性接触等多性伴高危

行为；宣传教育不够深入，缺乏针对性，重点人群

梅毒防治知识和防范意识不高，预防干预措施覆

盖面不足；部分医疗机构梅毒诊疗服务不规范、服

务机制不健全、可及性不够，防治队伍能力不足。

我国梅毒流行形势日益严峻，控制任务艰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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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加强。

二、指导原则

（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二）整合资源，综合防治。

（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四）分级管理，分工负责。

三、目标

总目标：加强梅毒和艾滋病防治的有效结合，建

立健全梅毒控制工作机制，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到

２０１５年，有效遏制梅毒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到２０２０

年，一期和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先天

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在１５／１０万活产数以下。

工作目标：到２０１５年底和２０２０年底分别实

现相应控制目标。

（一）到２０１５年底实现以下目标。

———全国一期和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增长

幅度控制在５％以下；全国先天梅毒年报告发病

率控制在３０／１０万活产数以下。

———全国１５－４９岁人口中，城市居民梅毒防

治知识知晓率达到８５％，农村居民达到７５％，流动

人口达到８０％；暗娼和男男性行为人群达到９０％。

———梅毒预防和诊疗服务专业人员相关知识

和技术标准掌握合格率达到８５％；孕产期保健人

员预防梅毒母婴传播相关知识和技术标准掌握合

格率达到８０％。

———性病诊疗机构主动提供梅毒咨询检测服

务的比例达到８０％，梅毒患者接受规范诊疗的比

例达到８０％；艾滋病咨询检测点的受检者和社区

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的服药者免费梅毒检测率分别

达到９０％，为梅毒抗体阳性者提供必要转诊服务

的比例达到９０％。

———城市孕产妇梅毒检测率达到８０％，农村达

到６０％；感染梅毒的孕产妇接受规范诊疗服务的比

例城市达到９０％，农村达到７０％；感染梅毒的孕产妇

所生婴儿接受规范诊疗服务的比例城市达到９０％，

农村达到８０％，婴儿１年随访率达到８０％。

———基本建立梅毒监测检测网络和梅毒检测

实验室质量控制体系，梅毒监测检测和疫情报告

质量明显提高。

（二）到２０２０年底实现以下目标。

———全国一期和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呈下

降趋势；全国先天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在１５／１０万

活产数以下，实现基本消除先天梅毒的目标。

———全国１５－４９岁人口中，城市居民梅毒防

治知识知晓率达到９０％，农村达到８０％，流动人

口达到８５％；暗娼和男男性行为人群达到９５％。

———梅毒预防和诊疗服务专业人员相关知识

和技术标准掌握合格率达到１００％；孕产期保健

人员预防梅毒母婴传播相关知识和技术标准掌握

合格率达到９０％。

———性病诊疗机构主动提供梅毒咨询检测服

务的比例达到９０％，梅毒患者接受规范诊疗的比

例达到９０％；艾滋病咨询检测点的受检者和社区

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的服药者免费梅毒检测率分别

达到９５％，为梅毒抗体阳性者提供必要转诊服务

的比例达到９５％。

———城市孕产妇梅毒检测率达到９０％，农村达

到７０％；感染梅毒的孕产妇接受规范诊疗服务的比

例城市达到９５％，农村达到８０％；感染梅毒的孕产妇

所生婴儿接受规范诊疗服务的比例城市达到９５％，

农村达到８５％，婴儿１年随访率达到８５％。

———梅毒监测检测网络进一步完善，梅毒监测

结果作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效果评估的重要指标。

四、策略和措施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梅毒防治知识。

———加强大众人群宣传教育。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和专业机构要将梅毒防治知识和正确求医信

息等内容结合到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中，广泛宣

传梅毒的危害、早期发现和规范诊疗的重要性，以

及梅毒感染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各级艾滋病防

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协调、指导和支持宣传、广

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将梅毒防治宣传作为预

防艾滋病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梅毒防治的

专题活动，制作公益广告，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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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等媒体普及梅毒防治知识，提高公众的防范

意识和能力，减少社会歧视。

———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教育。各级艾滋病防

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积极支持妇联和人口计生

服务系统发挥网络优势，在育龄妇女和流动人口

中宣传梅毒防治知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将妇

女和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的梅毒预防宣传教育工

作作为常规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内

容，通过开设预防知识讲座，设立宣传栏，以及发

放宣传材料等方式提高重点人群的梅毒预防知识

水平。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在厂矿企业、农

贸市场、建筑工地或居住地等进城务工人员集中

的场所组织开展梅毒防治健康教育，促进正确求

医行为。要依托进城务工人员业余学校平台，结

合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广泛宣传梅毒知识，

并培训和支持流动人口中的骨干作为同伴教育宣

传员，协助开展宣传工作。加强对青少年的梅毒

等性病防治健康教育，支持教育部门结合艾滋病

宣传教育将梅毒防治知识纳入高中健康教育课

程。指导各类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将梅毒等

性病防治知识作为学生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切

实提高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减少青少年

学生感染梅毒等性病的风险。

———加强高危人群健康教育。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等在开展针对高危人群的艾

滋病健康教育活动中，应当将梅毒防治作为重要

内容，在高危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组织有针对性

的梅毒预防讲座、提供咨询服务，发放宣传材料，

同时要支持和指导社会组织深入高危人群中开展

梅毒防治宣传教育，提高梅毒防病知识知晓率、避

免和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和促进正确的求医行

为。加强性病门诊就诊者的宣传教育。各级性病

诊疗机构要在性病门诊设立宣传栏，在诊室及候

诊区提供健康教育处方和宣传材料，提高梅毒防

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二）开展综合干预，阻断梅毒传播。

———落实公共场所安全套推广使用措施。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以艾滋病和梅毒高危人群

较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为主要工作地点，组织开

展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同伴教育培训，倡导采取安

全性行为。通过免费发放、社会营销等多种方式

促进安全套的使用，减少高危行为的发生。各级

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积极协调工商、

公安、文化和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将安全套供应

情况纳入对目标场所的监管内容。

———依托医疗机构开展预防干预。各级性病

诊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

积极参与当地针对高危人群的预防干预工作，要

主动走进社区，走进公共场所，接近目标人群，提

供咨询及转诊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梅毒防治知

识宣传和干预；也可在机构内建立咨询活动中心，

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吸引目标人

群参与；同时结合提供规范和优质的性病诊疗服

务，提高目标人群的诊疗服务依从性。各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要积极支持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

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参与干预工作，协助制定

干预工作计划，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有

条件的地区，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和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可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覆盖辖区内的

目标场所。

———动员社会组织参与，扩大干预覆盖面。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高危人群分布和活

动情况，统筹资源，指导制定综合干预规划。充分

发挥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高危人群健康教育

和行为干预的作用，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和指

导社会力量开展综合干预，扩大工作覆盖面。

（三）提高监测检测质量，开展主动检测，促进

梅毒早期诊断。

———进一步完善全国梅毒监测网络，加强梅

毒病例报告和患病率监测。加强各级医疗保健机

构的梅毒疫情报告工作，强化对开展性病诊疗服

务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梅毒疫情报告的监督检查，

提高网络直报的及时性。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应当定期对辖区内的性病诊疗机构及疫情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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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培训，提高梅毒疫情报告的质量，减少重复

报告、误报和漏报。各地应当根据本地高危人群

及重点人群的数量和分布，定期开展梅毒患病率

及危险因素监测。梅毒患病率监测应当与当地艾

滋病综合监测工作相结合，整合资源，共享信息。

加强梅毒监测检测资料的分析与利用，将监测结

果应用于指导各地梅毒和艾滋病防治工作及评价

防治效果。

———加强梅毒检测质量控制和实验室能力建

设。建立全国梅毒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管理网

络，制定梅毒检测技术规范。将梅毒检测质量管

理纳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常规工作，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开展梅毒检测实验室质量考评和

技术指导，提高梅毒实验室检测的准确性和梅毒

确证检测的可及性。

———开展梅毒主动检测，促进患者早诊早治。

各级性病诊疗机构（包括相关科室）要对性病就诊

者、有高危行为史或有可疑梅毒临床表现者主动

建议进行梅毒检测。要对就诊者提供检测前咨

询，解释检测和规范治疗的意义，并在自愿的基础

上进行梅毒检测。检测结果要及时告知就诊者并

提供有关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指导，不得歧视梅

毒患者。开展自愿婚前医学检查的地方，应当将

梅毒咨询检测服务作为内容之一，促进患者早诊

早治。

———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和艾滋病免费咨

询检测机构要将梅毒免费咨询检测纳入日常服务

内容。对门诊服药者和艾滋病求询者增加梅毒防

治咨询检测的内容，梅毒咨询检测服务程序和要

求参照艾滋病相关服务要求执行。

———建立梅毒血清确证检测和治疗的转诊制

度。对不具备梅毒确证检测能力和治疗资质的医

疗机构、提供检测的机构和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

诊等，应当将梅毒抗体阳性者转诊到当地卫生行

政部门指定的具有梅毒确证检测和治疗资质的医

疗机构接受规范的诊疗服务和随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收集汇总全国梅

毒监测检测信息，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梅毒监测

检测信息纳入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管理。

（四）提供规范化梅毒医疗服务。

———完善性病诊疗服务网络，提高服务可及

性。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梅毒流行情况

和防治工作需要，合理设置性病诊疗单位和科室，

尤其要注重县级以下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的性病科室设置或培训性病

防治人员，完善服务网络，提高梅毒诊疗服务的可

及性。各级医疗机构要建立有效的梅毒会诊和转

诊制度，使梅毒抗体检测阳性者能及时方便地获

得确证和规范的诊疗服务。

———加强性病诊疗机构的梅毒医疗服务能力

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各级性病诊疗机构应当制

订梅毒医疗服务的相关工作制度，明确各类工作

人员的职责，并定期开展医疗服务质量自查。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医疗机构专业人员的梅毒

诊疗培训与艾滋病防治培训相结合。艾滋病防治

专家组中应当增加梅毒防治专家，指导制订医务

人员的培训计划和考核标准，定期组织梅毒医疗

服务质量的督导考核。

———规范梅毒医疗服务行为。梅毒医疗服务

应当遵循保密、尊重隐私和不歧视的原则。医务

人员应当根据卫生部制定的《梅毒诊断标准》、国

家梅毒诊疗规范和指南等要求开展临床诊疗服

务，合理规范使用药物，做好复查和随访。同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信

息报告管理规范》和《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实行首诊医师负责制，及时进行梅

毒疫情报告、检测结果的告知、随访和性伴通知，

提供梅毒健康教育与咨询、安全套推广等预防服

务。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在性病诊疗机构设立健康

教育咨询室，安排专职或兼职咨询员，提供梅毒咨

询服务。梅毒预防服务质量应当作为临床考核指

标之一。

（五）预防和控制先天梅毒。

———健全工作机制，开展预防服务。各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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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先天梅毒防治工作与孕产期保

健常规工作和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密切结

合，逐步形成以妇幼保健服务网络为主体、多部门

合作的工作机制。提供婚前和孕前保健服务的医

疗保健机构应当提供先天梅毒防治的健康教育和

咨询服务，鼓励就诊者及其配偶或性伴主动接受

梅毒检测，及早了解感染状态，及早治疗，减少孕

产妇梅毒患者的发生。

———开展孕产妇梅毒患者的干预，减少先天

梅毒婴儿的出生。提供孕产期保健和助产服务的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展孕产妇的梅毒筛查和治

疗，第一次产前检查即应当对孕产妇进行梅毒检

测，尽可能在孕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及早对孕产

妇梅毒患者进行规范的治疗。

———加强对梅毒抗体阳性婴儿的随访管理和

规范诊疗服务，减低梅毒对婴儿的影响。对孕产

妇梅毒患者所生婴儿，应当根据其母亲的治疗情

况、婴儿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等情况进行综

合评估，按照规范要求对婴儿进行诊断、治疗和随

访管理。在没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建立转诊制度，

将梅毒检测阳性的孕产妇及婴儿转诊至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诊断治疗。

（六）加强国际合作和应用性研究。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上

梅毒控制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积极争取国际

社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提高我国

梅毒防治水平，促进我国梅毒控制工作的开展。

———结合我国梅毒防治需求，将梅毒等性病

的控制作为艾滋病性传播控制手段之一，积极争

取“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

重大专项经费支持，开展梅毒流行趋势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加强简便、快速和有效诊断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开展梅毒有效预防、治疗方法的研究和

适宜技术的推广。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防治机制。各级政

府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将梅毒控制工

作纳入艾滋病防治管理机制中，加强对梅毒防治

工作的领导，制订梅毒控制工作方案。明确部门

职责和任务，开展多部门合作，动员全社会参与梅

毒防治工作。将梅毒控制目标作为评价艾滋病防

治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落实梅毒控制工作经费。各级政府应

当加大对梅毒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要结合当

地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统筹安排梅毒防治工作

所需经费。梅毒疫情较严重地区，还要积极争

取各级财政部门支持，设立梅毒控制专项经费。

同时，要积极动员国际组织和社会力量支持梅

毒控制工作，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规划的顺利

实施。

（三）完善梅毒医疗保障体系。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要根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要

求，继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城镇职工（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规定为梅

毒患者规范化医疗服务提供基本保障。各级卫

生行政部门要会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

监督管理，保障梅毒治疗必需药品及检测试剂

的生产与供应。

（四）加强能力建设。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将

梅毒控制人员培训与艾滋病防治、妇幼保健等能

力建设有机结合，合理统筹资源，提高效率。要有

计划地组织开展梅毒防治专业人员培训，尤其要

加强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等的人

员培训，加强各级孕产期保健及助产服务的医疗

保健机构的基本设施和实验室能力建设，提高梅

毒防治能力。

六、督导与评估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

行定期检查、督导和阶段性考核，不断总结经验，

及时发现实施中的问题，并认真研究解决。卫生

部在结合艾滋病防治督导评估对梅毒控制工作进

行日常督导检查外，将对各地梅毒控制工作情况

进行不定期专项督导检查，对本规划进行中期和

终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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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开展提高农村

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

卫农卫发〔２０１０〕５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民政厅局：

为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９〕６号）精神，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

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９〕１２

号）要求，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探

索减轻农民重大疾病负担的有效途径，现决定开

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

作，具体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在保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

合”）和医疗救助制度健康发展并使广大农村居民

公平享有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几种危及儿童生命

健康、医疗费用高、经积极治疗预后较好的重大疾

病开展试点，通过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等各项医疗

保障制度的紧密结合，探索有效的补偿和支付办

法，提高对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水平。各省（区、

市）要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探索建立新农合重大疾

病医疗补偿办法，进一步缓解农村居民重大疾病

的经济负担。

二、基本原则

量力而行，稳步推进。根据基金支付能力，稳

步推进试点工作。以儿童为重点，优先选择个别

重大疾病在部分县（市）开展试点。

加强衔接，合力保障。对试点的重大疾病，要

将提高新农合补偿水平与提高医疗救助水平紧密

结合，有效提高保障能力。

规范方案，合理补偿。各省（区、市）对试点疾

病的补偿模式应相对统一，新农合、医疗救助、患

者家庭合理分担医疗费用，有效缓解患者的疾病

经济负担。

三、合理确定试点地区和疾病

各省（区、市）结合实际，并结合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工作，在本辖区内选择２—３个参合人口多、

信息化管理能力较强、已经开展省、市级定点医疗

机构即时结报工作和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的县

（市）开展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可先从解决０—１４周岁（含１４周

岁）儿童所患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两类重

大疾病入手，优先选择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先天性房间隔

缺损、儿童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动脉导

管未闭、儿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等６个病种进

行试点。

各省（区、市）也可根据基金支付能力，适当增

加试点病种。增加试点病种应考虑基金的使用效

益，同时兼顾基金使用的公平性。

四、明确救治医院

各地应根据试点疾病，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在本辖区内选择具备诊治条件、诊疗技术水平高

的省、市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作为选定病种的

救治医院，并与救治医院签署定点医疗服务协议。

县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确具备诊疗条件和能力

的，也可选作试点病种的救治医院。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卫生部印发的相

关病种临床路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或诊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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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确定试点病种的标准化诊疗方案，并依据诊

疗方案和定点医疗服务协议，规范救治医院的

医疗服务行为，加强监管，有效控制试点病种的

诊疗费用。

五、完善医疗费用补偿办法

各省（区、市）要根据试点病种的标准化诊疗

方案，测算并限定相应病种的合理诊疗费用。新

农合和医疗救助基金在限定费用的基础上，实行

按病种付费，明显提高报销比例。原则上，新农合

对试点病种的补偿比例应达到本省（区、市）限定

费用的７０％左右，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再

行补偿，补偿比例不低于限定费用的２０％。参合

患者在本省（区、市）内相应的定点医疗机构诊疗，

享受规定的补偿。

六、改善医疗保障服务管理

各级新农合经办机构应遵循便民、利民的原

则，及时做好参合农民的转诊工作，简化并规范

试点疾病的结算报销流程。实行新农合定点医

疗机构即时结报，并与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

方便参合人员及时得到补偿。要简化定点医疗

机构的相关结算程序，及时结算医疗机构的垫

付资金。

七、认真组织实施试点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重视试点工作的开

展，认真做好各项组织工作。各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要会同民政部门制定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

疗保障水平试点的具体实施方案，确定试点县

（市）。各试点县（市）要在信息系统支持、经办服

务等方面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同时做好试点工

作的宣传。

各省级卫生、民政部门在开展试点工作的同

时，应当积极争取本地区红十字会或慈善救助等

组织对试点疾病补偿工作的支持，在项目开展、基

金使用、救助对象等方面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相

衔接，形成救助合力，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基本

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多渠道筹资，共同提高保障水

平。

请各省（区、市）卫生、民政部门尽快组织实

施，并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前将试点县（市）名单

及试点实施方案报卫生部、民政部备案。

卫　　生　　部

民　　政　　部

二○一○年六月七日

卫生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

关于加强饮用水水表监督管理的通知

卫监督发〔２０１０〕５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委）、质量技术监督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

生局、建设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天津市、

上海市、海南省水务局（厅），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

会：

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体健

康，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饮用水接触的输

配水设备，如水表，对饮用水水质有一定影响，应

当引起重视。住房城乡建设部２００８年６月发布

的ＣＪ２６６—２００８《饮用水冷水表安全规则》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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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水表表壳材料提出明确要求，同时还规定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起，饮用水管网中不得新安装和

换装灰铸铁表壳的水表。为加强饮用水水表的监

督管理，做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现就进一步规

范饮用水水表生产、使用和监管的工作要求通知

如下：

一、生产企业对水表的质量负责，要严格按照

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生产水表，

要使用符合《饮用水冷水表安全规则》的原材料进

行生产，产品上市前要通过检验等手段证明其产

品符合有关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禁止生

产不符合要求的水表。

二、质检部门要加强水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的监管，规范水表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工作，严格

水表计量器具许可现场考核，强化证后监管，确保

水表计量性能准确可靠。

三、水表选用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标准规

定要求的产品，严把进货质量关。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要加强对水表使用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严

肃处理。

四、卫生部门要规范水表的卫生安全评价工

作，加强对水表的卫生安全评价，对卫生安全评价

不合格的水表，要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质检部

门通报相关信息。

五、卫生、住房城乡建设和质检部门要加强协

调配合，对不符合有关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的水表，要依法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饮用水安全隐

患，共同做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各地在执行本通知过程中的问题，请及时函

告上级主管部门。

卫 生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质 检 总 局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卫生部关于修订口腔科二级科目的通知

卫医政发〔２０１０〕５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适应口腔医学发展及实际工作需要，提高专科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根据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建

议，经研究决定，修订《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口腔科的二级科目。现将修订后的口腔科（１２．）二级

科目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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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诊疗科目口腔科（１２．）

　　１２．口腔科

１２．０１牙体牙髓病专业

１２．０２牙周病专业

１２．０３口腔粘膜病专业

１２．０４儿童口腔专业

１２．０５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１２．０６口腔修复专业

１２．０７口腔正畸专业

１２．０８口腔种植专业

１２．０９口腔麻醉专业

１２．１０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

１２．１１口腔病理专业

１２．１２预防口腔专业

１２．１３其他

卫生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办理

香港特区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证书》有关事宜的通知

卫办国际发〔２０１０〕８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

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香

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医师资格认

定管理办法》（卫医政发〔２００９〕３３号），为做好香

港特区专科医师申请我《医师资格证书》的工

作，使其有序进行并利于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卫生部驻港窗口公司－国康医药器材有

限公司为在香港特区的唯一代理机构，负责接收

香港医师递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提供有关申办

咨询和指导服务。

二、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对材料进行初步

审核认证后，出具一份推荐函（样本附后），并连同

所有申请材料寄送至香港医师拟申请所在地的省

级卫生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相关省级卫生中医

药行政管理部门收到材料按程序审核后，将内地

《医师资格证书》寄送回香港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

司（地址及联系方式见后附推荐函）。

三、自文到之日起，各省级卫生中医药行政管

理部门只接收由香港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转交

的申请材料，不再受理个人或其他机构提交的申

请。对于受理中的有关问题，可直接与该公司或

与我部相关部门联系。

四、香港医师取得内地医师资格后，在内地行

医期间发生医疗纠纷等问题，各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可请香港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提供咨询、协

商、调查等方面的协助。

五、本文下发前已受理的，可按规定办理。

附件：香港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推荐函样本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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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

犌狌狅犓犪狀犵犘犺犪狉犿犪犮犲狌狋犻犮犪犾牔犕犲犱犻犮犪犾犛狌狆狆犾犻犲狊犔狋犱．

Ｕｎｉｔ２００２，ＷｅｓｔＴｏｗｅｒ，ＳｈｕｎＴａｋＣｅｎｔｅｒ，１６８２００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Ｒ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ｈｅｕｎｇＷａ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ｅｌ：（８５２）２５２３２１３８，２５２３２１７８ Ｆａｘ：（８５２）



２８０３０９２１

　编号：ＣＤＣＤ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日期：××××／××／××　

致×××省／市卫生厅（局）：

敬启者，

今附上×××女士／先生申请内地临床／中

医／口腔医师资格证书文件如下，恳请查收：

（一）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申请审核表

（二）六个月内二寸脱帽正面半身彩色照片２张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正反

面影印本

（四）与拟申请医师资格类别相应的医学专业

学历证明正反面影印本

（五）已公证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医执照或行

医权证明正反面影印本（限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

已取得且满５年者）

（六）已公证之专科医师执业执照或专科医师

资格证明正反面影印本

（七）相关医疗机构在职证明或执业登记证明

（八）执业期间无不良执业记录证明

（九）无犯罪记录之证明（可出具经中国委托

公证人香港律师公证声明）

以上材料应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

译文。

上述文件经本公司核对无误，恳请尽速办理

内地医师资格证书之核发，俟贵方完成作业后，烦

请联络：

王木石先生（北京）

电话：０１０５９０８５３９９

传真：０１０５９０８５５５５

邮箱：ｗａｎｇｍｓ＠ｂｏｄ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ｃｎ

或：

胡馨月小姐（香港）

电话：（８５２）２５２３２１３８

传真：（８５２）２８０３０９２１

邮箱：ｇｙｔｂ８２９９＠ｇａｍｉｌ．ｃｏｍ

邮寄地址：香港上环干诺道中１６８—２００号

信德中心西翼２００２室

此致

敬礼

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印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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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

医疗服务信息报送情况的通报

卫办医管发〔２０１０〕８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医疗服务信息

月（季）报与发布工作的通知》（卫办医管发〔２００９〕

２３３号）印发后，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认

真组织贯彻落实。截至２０１０年４月底，全国约７

万家医疗机构和县区卫生局报送了１—３月份医

疗服务信息月报。为了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信息

报送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医疗机构报送情况

（一）二级以上医院月报表（卫统１—９表）。

２０１０年１—３月，上报率分别为９３．４％、９４．８％和

９５．６％。其中，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浙

江、安徽、江西、河南、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云

南、陕西１５个省（市）３个月上报率均为１００％，个

别地区上报率低于９０％。分省报送情况见附

件１。

（二）其他医疗机构月报表（卫统１—１０表）。

２０１０年１—３月上报率分别为８９．１％、９０．９％和

９２．８％。其中，北京、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西、河

南、广东、海南、重庆９个省（市）１—３月上报率均

高于９９％，部分地区上报率低于８５％。分省报送

情况见附件２。

（三）诊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数据报

送情况。１—３月份，大部分县（市、区）卫生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代报机构收集、汇

总、上报了辖区内诊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

室数据。但也有部分县区卫生局未报送数据。

二、数据质量

总体上看，广东、四川省报送的数据质量较

好。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西、河南、海南、重

庆、陕西９个省（市）医疗机构上报数据的完整性

较好。与其他指标比较，执业（助理）医师数、床位

数、医疗收支、诊所和村卫生室诊疗人次等缺项较

多，床位使用及病人医疗费用的极值较多。

三、卫生行政部门落实情况

绝大部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能够认真组织落

实医疗服务信息月报工作，及时收集并上传本地

月报数据。但也有个别省月报工作布置较晚，催

报不力，所报数据质量不高，影响了全国数据的收

集和汇总。

医疗服务信息月报是法定报表，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拒报、迟报和漏报。地方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和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

作力度，严格数据审核，提高数据准确性、及时性

和完整性，为科学决策和加强监管提供依据。

附件：１．２０１０年１—３月各地区卫统１—９表

报送情况

２．２０１０年１—３月各地区卫统１—１０

表报送情况

３．２０１０年１季度各地区医疗服务工作量

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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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０年１—３月各地区卫统１－９表报送情况

行政

区划

１月 ２月 ３月

应报

机构数

未报

机构数

未报率

（％）

应报

机构数

未报

机构数

未报率

（％）

应报

机构数

未报

机构数

未报率

（％）

总　计 ９０７８ ５９６ ６．６ ９０７８ ４７０ ５．２ ９６２３ ４２１ ４．４

北　京 １４３ 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 １６１ ０ ０

天　津 ８７ ０ ０ ８７ ０ ０ ９４ ０ ０

河　北 ５０９ ７７ １５．１ ５０９ ５９ １１．６ ５４１ ５４ １０

山　西 ３６３ ６８ １８．７ ３６３ ３９ １０．７ ３８５ ３０ ７．８

内蒙古 ２６８ ８ ３．０ ２６８ ５ １．９ ２７５ １ ０．４

辽　宁 ４３６ ０ ０ ４３６ ０ ０ ４３７ ０ ０

吉　林 ２５２ ８ ３．２ ２５２ ７ ２．８ ２６５ ３ １．１

黑龙江 ４２２ ０ ０ ４２２ ０ ０ ４５１ ０ ０

上　海 １５５ ０ ０ １５５ ０ ０ １６８ ０ ０

江　苏 ３６２ ５ １．４ ３６２ ５ １．４ ３７１ ３ ０．８

浙　江 ３５３ ０ ０ ３５３ ０ ０ ３９２ ０ ０

安　徽 ２９１ ０ ０ ２９１ ０ ０ ３０２ ０ ０

福　建 ２０８ ２００ ９６．２ ２０８ ２００ ９６．２ ２１３ １６４ ７７．０

江　西 ２５４ ０ ０ ２５４ ０ ０ ２７７ ０ ０

山　东 ５３１ １ ０．２ ５３１ １ ０．２ ５５２ ４ ０．７

河　南 ５８６ ０ ０ ５８６ ０ ０ ６０８ ０ ０

湖　北 ３３８ ２３ ６．８ ３３８ ９ ２．７ ３７８ １６ ４．２

湖　南 ３９２ ３４ ８．７ ３９２ ２４ ６．１ ４１５ ４２ １０．１

广　东 ４８９ ０ ０ ４８９ ０ ０ ５４２ ０ ０

广　西 ２７２ １５ ５．５ ２７２ ０ ０ ３０１ ５ １．７

海　南 ５０ 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５１ ０ ０

重　庆 １４１ ０ ０ １４１ 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

四　川 ５３５ １ ０．２ ５３５ ３ ０．６ ５５７ １０ １．８

贵　州 ２１５ ０ ０ ２１５ ０ ０ ２１９ ０ ０

云　南 ３３３ ０ ０ ３３３ ０ ０ ３４５ ０ ０

西　藏 ５５ ５１ ９２．７ ５５ ５２ ９４．５ ５８ ５４ ９３．１

陕　西 ３６９ ０ ０ ３６９ ０ ０ ４０１ ０ ０

甘　肃 ２６６ ３５ １３．２ ２６６ ３０ １１．３ ２７３ １０ ３．７

青　海 １０７ ２ １．９ １０７ ０ ０ １１１ ９ ８．１

宁　夏 ６３ ４５ ７１．４ ６３ ２７ ４２．９ ７１ １２ １６．９

新　疆 ２３３ ２０ ８．６ ２３３ ４ １．７ ２４５ １ ０．４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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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０年１—３月各地区卫统１－１０表报送情况

行政

区划

１月 ２月 ３月

应报

机构数

未报

机构数

未报率

（％）

应报

机构数

未报

机构数

未报率

（％）

应报

机构数

未报

机构数

未报率

（％）

总　计 ９４４０４ １０３１５ １０．９ ９４４０４ ８５５７ ９．１ ６５８５４ ４７３０ ７．２

北　京 ２７３４ ３ ０．１ ２７３４ ２ ０．１ １３０５ ０ ０

天　津 １４９９ ４１１ ２７．４ １４９９ ３４７ ２３．１ ６９４ ５ ０．７

河　北 ４１５７ ７８１ １８．８ ４１５７ ７５４ １８．１ ３２２０ ５１６ １６．０

山　西 ３７３７ １０２９ ２７．５ ３７３７ ９７４ ２６．１ ２６２７ ４２７ １６．３

内蒙古 ２７９８ １９５ ７．０ ２７９８ １０２ ３．６ １９０６ １３ ０．７

辽　宁 ３００１ ２２ ０．７ ３００１ １４ ０．５ ２２４２ １ ０

吉　林 ３７５１ ２５８ ６．９ ３７５１ １９８ ５．３ １７００ １８８ １１．１

黑龙江 ２７５８ ２２ ０．８ ２７５８ ２２ ０．８ ２００８ １ ０

上　海 １２３８ ３ ０．２ １２３８ ３ ０．２ ８３０ ０ ０

江　苏 ４６８１ ２７３ ５．８ ４６８１ ２８０ ６．０ ３０８１ ６３ ２．０

浙　江 ８４３０ ８１０ ９．６ ８４３０ ５８８ ７．０ ２６７１ １１１ ４．２

安　徽 ３５５０ ６４ １．８ ３５５０ ３４ １．０ ２４６７ ２０ ０．８

福　建 ２１３８ ２１００ ９８．２ ２１３８ ２０９５ ９８．０ １７３０ １４５０ ８３．８

江　西 ２８０４ ２１ ０．７ ２８０４ １２ ０．４ ２１８１ ６ ０．３

山　东 ４５７８ １３７ ３．０ ４５７８ １２１ ２．６ ３１７２ ２５ ０．８

河　南 ３８７４ ０ ０ ３８７４ ０ ０ ３２７６ ７ ０．２

湖　北 ３１９９ ７５２ ２３．５ ３１９９ ５７９ １８．１ １８５４ ２９２ １５．７

湖　南 ３６９３ ４４２ １２．０ ３６９３ ２７５ ７．４ ３１９７ ４０５ １２．７

广　东 ６１５０ ２６ ０．４ ６１５０ ３ ０ ４３１７ ４ ０．１

广　西 ２１２０ ３１４ １４．８ ２１２０ ９６ ４．５ １８０１ ８４ ４．７

海　南 ６７６ ０ ０ ６７６ ０ ０ ５５９ １ ０．２

重　庆 １６８７ ７ ０．４ １６８７ １ ０．１ １４４３ ３ ０．２

四　川 ６７４１ １２２ １．８ ６７４１ １２１ １．８ ６０００ １３３ ２．２

贵　州 ２３２８ １４ ０．６ ２３２８ ２４ １．０ ２０４９ １ ０

云　南 ２４０５ ３６ １．５ ２４０５ ３２ １．３ ２２００ ２８ １．３

西　藏 ８５６ ８３８ ９７．９ ８５６ ８３９ ９８．０ ３７９ ３７６ ９９．２

陕　西 ２９３２ ５１ １．７ ２９３２ ０ ０ ２５８８ ３７ １．４

甘　肃 ２１１０ ５１６ ２４．５ ２１１０ ４１２ １９．５ １５４７ １７４ １１．２

青　海 ６６４ ３６ ５．４ ６６４ ４６ ６．９ ４８９ ７９ １６．２

宁　夏 ４８８ ４３８ ８９．８ ４８８ ２５４ ５２．０ ３１７ １２７ ４０．１

新　疆 ２６２７ ５９４ ２２．６ ２６２７ ３２９ １２．５ ２００４ １５３ ７．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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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１０年１季度各地区医疗服务工作量

行政

区划

诊疗人数

（万人次） 医院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

乡镇

卫生院

出院人数

（万人） 医院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乡镇

卫生院

总　计 １２６１７１．８ ４３４０２．２ ８６０８．４ ２１６２４．３ ３１９７．１ ２０７９．９ ４２．１ ８８９．４

北　京 ２９４９．４ １９３０．２ ４５５．０ １９０．３ ３６．９ ３５．９ ０．１ ０．２

天　津 １４７０．１ ８２６．０ ２２２．５ １４８．３ ２７．５ ２３．５ ０．２ ３．０

河　北 ５８１３．１ １４９３．９ １９０．４ ９８５．５ １６３．７ １１２．５ ２．０ ４０．６

山　西 １５８５．０ ６７３．６ ９５．２ ２５６．０ ６０．８ ４４．２ ０．７ １１．８

内蒙古 １６３４．２ ６１３．９ １０４．６ ２８６．５ ５０．６ ３６．１ １．４ １０．６

辽　宁 ３９２２．７ １５７８．１ ２３２．５ ４０２．９ １１０．８ ８７．６ １．６ １８．６

吉　林 １９５９．６ ７９２．４ １０２．４ ２６３．３ ５８．９ ４４．１ ０．３ １２．３

黑龙江 ３０４２．０ １０００．１ １１２．３ ２７１．４ ８９．０ ６３．４ ０．６ ２１．２

上　海 ４７７４．６ ２３９１．８ １８８７．７ － ５３．５ ４７．９ ３．５ －

江　苏 ９０６３．１ ３２３５．９ ９４０．０ １８７７．８ １７３．８ １２４．８ ５．７ ３９．５

浙　江 ８１８１．７ ３３４１．６ ９３９．５ １６８５．８ １１４．７ ９６．９ ０．８ ７．１

安　徽 ４３９６．２ １２２５．６ ２３１．０ １２１４．２ １３９．８ ８６．６ ２．２ ４５．１

福　建 ３２６．０ １９０．７ １３．６ ５４．７ １２．４ ６．９ ０．２ ３．７

江　西 ４７６０．４ ９９９．６ ２０４．５ ６２３．０ １２６．５ ６２．６ ０．７ ５３．９

山　东 １０４２９．４ ２５９６．９ ３４０．２ １６５８．４ ２４９．２ １６７．６ ３．１ ６０．７

河　南 ９３２５．８ ２３７７．４ ２１５．６ １８０３．７ ２５５．３ １４９．８ １．８ ８６．８

湖　北 ４６６７．１ １６５３．６ ２７８．６ ９６０．２ １４３．４ ９３．１ ３．２ ３７．４

湖　南 ４９０６．５ １２１９．２ ７８．７ ８４８．９ １７５．３ ９９．０ １．３ ６１．６

广　东 １４００７．８ ６０６２．７ １１３６．５ １８４３．５ ２３２．１ １５７．２ ３．１ ４７．６

广　西 ４０９４．４ １３２８．８ ７１．６ ８０９．１ １３２．７ ６３．４ ０．２ ５７．６

海　南 ９５５．７ ２４４．３ ２４．７ ２０７．６ １５．１ １１．１ ０．０ ２．９

重　庆 ２５８３．９ ７７２．５ ７９．０ ６５５．３ ７７．８ ４０．９ １．６ ３１．８

四　川 ７９４３．２ ２２５６．８ ２７６．９ １９７５．９ ２５０．２ １２５．６ ３．８ １０９．６

贵　州 ２２０６．４ ５７０．７ ５５．８ ５１７．９ ９６．８ ４８．１ １．３ ４３．９

云　南 ４０１６．４ １２６５．７ ６４．８ ８８４．６ １１１．０ ７４．３ ０．７ ３１．３

西　藏 ５．１ ４．２ － ０．６ ０．２ ０．２ － ０．０

陕　西 ２９４１．３ １０９０．７ ７３．５ ５０６．７ ８９．８ ６６．３ ０．４ １７．２

甘　肃 １５８１．７ ５７０．６ ４２．９ ３１５．７ ４８．３ ３４．１ ０．２ １１．８

青　海 ５３４．８ ２０２．０ ４２．８ ６３．８ １３．０ ９．４ ０．１ ３．４

宁　夏 ３２６．１ １５６．２ １．３ ６４．５ ８．６ ７．１ ０．０ １．２

新　疆 １７６８．０ ７３６．５ ９４．５ ２４８．３ ７９．４ ５９．５ １．０ １７．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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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结核分枝杆菌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通知

卫办医政发〔２０１０〕８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

非结核分枝杆菌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

条件致病菌，存在于水、土壤和气溶胶中，可以导

致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发生感染。近年来，部分基

层医疗机构发生因手术器械、注射器具及医疗用

水等灭菌不合格、使用不规范造成患者手术切口、

注射部位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暴发事件，对患者

健康造成危害，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

加强非结核分枝杆菌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

作，保障医疗安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非结核分枝杆菌医院感染预防

与控制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高度重视非结核分枝杆菌医院

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安全

意识，严格执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及有关医院

感染控制的技术和标准，明确并落实各部门预防

和控制医院感染的职责，建立医院感染管理责任

制。针对非结核分枝杆菌流行病学特点及医院感

染预防与控制的各个环节，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规

章制度和工作规范，切实从管理及技术等方面采

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二、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非结核分枝杆

菌医院感染

（一）加强重点部门的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医

疗机构应当加大对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手术室、

新生儿室、血液透析室、内镜诊疗中心（室）、消毒

供应中心、治疗室等医院感染重点部门的管理。

贯彻落实《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

《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试行）》、《新生儿病室

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医疗机构血液透析室

管理规范》、《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规范》等有关

技术规范和标准，健全规章制度、细化工作规范、

落实各项措施，保证医疗安全。

（二）加强手术器械等医疗用品的消毒灭菌工

作。消毒灭菌是预防和控制非结核分枝杆菌医院

感染的重要措施。医疗机构要按照《医院感染管

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切实做好

手术器械、注射器具及其他侵入性医疗用品的消

毒灭菌工作。对耐高温、耐高湿的医疗器械、器具

和用品应当首选压力蒸汽灭菌，尽量避免使用液

体化学消毒剂进行浸泡灭菌。使用的消毒药械、

一次性医疗器械、器具和用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器具和用品不得

重复使用。进入人体组织和无菌器官的相关医疗

器械、器具及用品必须达到灭菌水平，接触皮肤、

粘膜的相关医疗器械、器具及用品必须达到消毒

水平。

（三）规范使用医疗用水、无菌液体和液体化

学消毒剂。医疗机构应当遵循无菌技术操作规

程，规范使用医疗用水、无菌液体和液体化学消毒

剂等，防止二次污染。氧气湿化瓶、雾化器、呼吸

机、婴儿暖箱的湿化装置应当使用无菌水。各种

抽吸的输注药液或者溶媒等开启后应当注明时

间，规范使用，并避免患者共用。无菌液体开启后

超过２４小时不得使用。需要使用液体化学消毒

剂时，要保证其使用方法、浓度、消毒时间等符合

有关规定。同时加强对使用中的液体化学消毒剂

—３４—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０·７



的浓度监测。

（四）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实施手术、注射、插管及其他侵入性诊疗

操作技术时，应当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和

手卫生规范，避免因医务人员行为不规范导致患

者发生感染，降低因医疗用水、医疗器械和器具使

用及环境和物体表面污染导致的医院感染。

（五）加强医院感染监测工作。医疗机构要加

强重点部门（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手术室、新生

儿室、血液透析室、内镜诊疗中心（室）、消毒供应

中心等），重点部位（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外科手

术部位感染等）以及关键环节（各种手术、注射、插

管、内镜诊疗操作等）医院感染监测工作，及时发

现、早期诊断感染病例。特别是医疗机构发生聚

集性、难治性手术部位或注射部位感染时，应当及

时进行非结核分枝杆菌的病原学检测及抗菌药物

敏感性、耐药模式的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指导临床

及时应用抗菌药物，有效控制非结核分枝杆菌医

院感染。

医疗机构发生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暴发

时，应当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院感染暴

发报告及处置管理规范》等有关规定进行报告。

三、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全体医务人员医院感染

预防与控制知识的培训，特别要加大对一线医务

人员非结核分枝杆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

培训力度，强化防控意识，加大对消毒灭菌、无菌

技术操作、手卫生及隔离等措施的落实力度，提高

医务人员有效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工作能力和

处置能力，切实保障医疗安全。

四、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高度重视非结核

分枝杆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加强对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检查

和指导，加大对医务人员特别是一线医务人员的

培训力度，保证医疗机构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各

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保障医疗安全。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

及相关机构要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医疗机

构非结核分枝杆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进行质量

评估和检查指导，促进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

持续改进。

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卫生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的通知

卫办疾控发〔２０１０〕９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监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食品药品监

管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为做好疫苗使用安全性监测工作，卫生部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制定了《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监测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室

二○一○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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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

　　为加强疫苗使用的安全性监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参照世界

卫生组织的疫苗不良反应监测指南，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

规范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工作，调查

核实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情况和原因，为

改进疫苗质量和提高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提供依

据。

二、监测病例定义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ＡＥＦＩ）是指在预防接

种后发生的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

三、报告

（一）报告范围。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

范围按照发生时限分为以下情形：

———２４小时内：如过敏性休克、不伴休克的

过敏反应（荨麻疹、斑丘疹、喉头水肿等）、中毒性

休克综合征、晕厥、癔症等。

———５天内：如发热（腋温≥３８．６℃）、血管性

水肿、全身化脓性感染（毒血症、败血症、脓毒血

症）、接种部位发生的红肿（直径＞２．５ｃｍ）、硬结

（直径＞２．５ｃｍ）、局部化脓性感染（局部脓肿、淋

巴管炎和淋巴结炎、蜂窝组织炎）等。

———１５天内：如麻疹样或猩红热样皮疹、过

敏性紫癜、局部过敏坏死反应（Ａｒｔｈｕｓ反应）、热

性惊厥、癫痫、多发性神经炎、脑病、脑炎和脑膜炎

等。

———６周内：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格林巴利

综合征、疫苗相关麻痹型脊髓灰质炎等。

———３个月内：如臂丛神经炎、接种部位发生

的无菌性脓肿等。

———接种卡介苗后１—１２个月：如淋巴结炎

或淋巴管炎、骨髓炎、全身播散性卡介苗感染等。

———其他：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其他严重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二）报告单位和报告人。医疗机构、接种单

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

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及其执行职务的人

员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责任报告单位和报

告人。

（三）报告程序。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

实行属地化管理。责任报告单位和报告人发现属

于报告范围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包括接到

受种者或其监护人的报告）后应当及时向受种者

所在地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发现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死亡、严重残

疾、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对社会有重大

影响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时，责任报告单位

和报告人应当在发现后２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

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县级卫生行

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２小时内逐级向上

一级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责任报告单位和报告人应当在发现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后４８小时内填写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个案报告卡（附表１），向受种者所在地的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发现怀疑与预防接

种有关的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时，在２小时内填写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个案报告卡或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登记

表（附表２），以电话等最快方式向受种者所在地

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县级疾病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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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构经核实后立即通过全国预防接种信息管理

系统进行网络直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应当通过全国预防接种信息

管理系统实时监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信

息。

对于死亡或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同时还应当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

有关规定进行报告。

四、调查诊断

（一）核实报告。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后，应当核实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基本情况、发生时间和人数、主

要临床表现、初步临床诊断、疫苗接种等，完善相

关资料，做好深入调查的准备工作。

（二）调查。除明确诊断的一般反应（如单纯

发热、接种部位的红肿、硬结等）外的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均需调查。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需要调查的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４８小时内组

织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并在调查开始后３日

内初步完成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调查表

（附表３）的填写，并通过全国预防接种信息管理

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死亡、严重残疾、群体

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由市级或省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在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进行调查。

对于死亡或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同时还应当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

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三）资料收集。一是临床资料。了解病人的

既往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史、既往健康状况（如有无

基础疾病等）、家族史、过敏史，掌握病人的主要症

状和体征及有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已采取的治

疗措施和效果等资料。必要时对病人进行访视和

临床检查。对于死因不明需要进行尸体解剖检查

的病例，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尸检。

二是预防接种资料。疫苗进货渠道、供货单

位的资质证明、疫苗购销记录；疫苗运输条件和过

程、疫苗贮存条件和冰箱温度记录、疫苗送达基层

接种单位前的贮存情况；疫苗的种类、生产企业、

批号、出厂日期、有效期、来源（包括分发、供应或

销售单位）、领取日期、同批次疫苗的感官性状；接

种服务组织形式、接种现场情况、接种时间和地

点、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的资质；接种实施情况、

接种部位、途径、剂次和剂量、打开的疫苗何时用

完；安全注射情况、注射器材的来源、注射操作是

否规范；接种同批次疫苗其他人员的反应情况、当

地相关疾病发病情况。

（四）诊断。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接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后，对需

要进行调查诊断的，交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由市级或省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进

行调查诊断。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调查诊断结论应当

在调查结束后３０天内尽早作出。调查诊断专家

组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技术规

范，结合临床表现、医学检查结果和疫苗质量检验

结果等，进行综合分析，作出调查诊断结论。

调查诊断怀疑引起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

疫苗有质量问题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对相关疫苗质量进行检验，出具检验结果报告。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药品检验机构应当及时将疫

苗质量检测结果向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反馈。

（五）调查报告。对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在调

查开始后７日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及时将调查

报告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上一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向同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通报。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向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上一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县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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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通过全国预防接种信息

管理系统上报初步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包括以下内容：对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的描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诊断、治

疗及实验室检查，疫苗和预防接种组织实施情况，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原因分析，对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的初步判定及依据，撰写调查报告的

人员、时间等。

（六）分类。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经过调查

诊断分析，按发生原因分成以下五种类型：

１．不良反应：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

后，发生的与预防接种目的无关或意外的有害反

应，包括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

（１）一般反应：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

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对机体只会造成一过

性生理功能障碍的反应，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

同时可能伴有全身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

综合症状。

（２）异常反应：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

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

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

应。

２．疫苗质量事故：由于疫苗质量不合格，接

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

３．接种事故：由于在预防接种实施过程中违

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

则、接种方案，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

害。

４．偶合症：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

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巧合发病。

５．心因性反应：在预防接种实施过程中或接

种后因受种者心理因素发生的个体或者群体的反

应。

五、处置原则

（一）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

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依照《疫苗流通和

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受种者一次性

补偿。

（二）当受种方、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对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有争议时，按

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的有关规定处

理。

（三）因疫苗质量不合格给受种者造成损害

的，以及因接种单位违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

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给受种者造成

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四）建立媒体沟通机制，引导媒体对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作出客观报道，澄清事实真相。

开展与受种者或其监护人的沟通，对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发生原因、事件处置的相关政策等问

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六、分析评价与信息交流

（一）监测指标。

以省（区、市）为单位，每年达到以下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指标要求：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在发现后４８小

时内报告率≥９０％；

———需要调查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在报

告后４８小时内调查率≥９０％；

———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在调查后７日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率≥

９０％；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调查表在调

查后３日内报告率≥９０％；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调查表关键

项目填写完整率达到１００％；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分类率≥９０％；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县覆盖率达

到１００％。

（二）数据的审核与分析利用。预防接种信息

管理系统的数据由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维护管

理，各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应当共享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信息。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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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当根据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进展

和结果，随时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告

信息和调查报告内容进行订正和补充。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机构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信息实行日审

核、定期分析报告制度。国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至少每月进行一次

分析报告，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机构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分析报告。

国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机构对于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群体性预防接

种活动，应当及时进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

测信息的分析报告。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对于全省（区、市）范围

内或局部地区开展的群体性预防接种或应急接种

活动，应当及时进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

信息的分析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着重于分析评价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发生情况及监测系统运转情况，并

将分析评价情况上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向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和接种单位反馈；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着重于

分析评价疫苗安全性问题，并将分析评价情况上

报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上级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机构，同时向下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反馈。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应当

实时跟踪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信息，如发

现重大不良事件、疫苗安全性相关问题等情况，应

当及时分析评价并按上述要求处理。

国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机构实行会商制度，针对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监测、重大不良事件或疫苗安全性相关问

题等情况随时进行协商。

（三）信息交流。国家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机构、药品检验机构等应当每月以例会、

座谈会等形式，针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

情况、疫苗安全性相关问题等内容进行信息交流。

如发现重大不良事件或安全性问题，部门间应当

及时进行信息交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向疫

苗生产企业通报。

七、职责

（一）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

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工作的监督管理工作；联合发

布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重大不良事

件处理的信息。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监测、调查处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及疫苗质

量问题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进行调查处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

本省（区、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重大

不良事件处理的信息。

（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地方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负责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组织

调查诊断、参与处理等工作；开展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知识宣传；对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医务人员

和接种人员进行培训；开展对下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医疗机构和接种单位监测工作的检查指导

和信息反馈；负责辖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

测数据的审核；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数

据进行分析与评价；定期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

流；开展受种者或其监护人的沟通工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对预防接种信息

管理系统的维护，对地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调查诊断与处理、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培

训等提供技术支持，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

测数据进行分析与评价；定期与相关部门进行信

息交流。

（三）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地方各级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参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

告、调查诊断和处理等工作；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相

关知识宣传；开展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人员、疫苗

生产企业和疫苗批发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开展

对下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疫苗生产企业和

—８４—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０·７



疫苗批发企业的检查指导和信息反馈；对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与评价；定期

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流。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负责对地方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与处理、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监测培训等提供技术支持，对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与评价；定期

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流。

（四）药品检验机构。对导致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的可疑疫苗、稀释液或注射器材等进行采

样和相关实验室检查，并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结果。

（五）疫苗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向受种者所

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所发现的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向调查人员提供所需要的疫

苗相关信息。

（六）医疗机构。向所在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所发现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对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进行临床诊治；向调查人员

提供所需要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临床资料。

（七）接种单位。向所在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所发现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向调

查人员提供所需要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临床

资料和疫苗接种等情况。

附表１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告卡

１．编码 □□□□□□□□□□□□□□

２．姓名

３．性别 １男　２女 □

４．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５．职业 □□

６．现住址

７．联系电话

８．监护人

９．可疑疫苗接种情况（按最可疑的疫苗顺序填写）

疫苗

名称



规格

（剂／支

或粒）

生产

企业



疫苗

批号



接种

日期



接种组织

形式



接种

剂次



接种剂量

（ｍｌ或粒）



接种

途径



接种

部位



１

２

３

１０．反应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

１１．发现／就诊日期 年 月 日 □□□□／□□／□□

１２．就诊单位

１３．主要临床经过

发热（腋温℃） １３７．１－３７．５　２３７．６－３８．５　３ ≥３８．６　４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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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红肿（直径ｃｍ） １ ≤２．５　　　　２２．６－５．０　　３ ＞５．０ ４无 □

局部硬结（直径ｃｍ） １ ≤２．５　　　　２２．６－５．０　　３ ＞５．０ ４无 □

１４．初步临床诊断 □□

１５．是否住院 １是　　２否 □

１６．病人转归 １痊愈　２好转　３后遗症　４死亡　５不详 □

１７．初步分类 １一般反应　　 ２待定 □

１８．反应获得方式 １被动监测　　 ２主动监测 □

１９．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

２０．报告单位

２１．报告人

２２．联系电话

说明：为关键项目。

附表２

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登记表

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编码：县国标码□□□□□□—首例发生年份□□□□—编号□□　发生地区：

疫苗名称： 生产企业： 规格（剂／支或粒）： 有无批签发合格证： 接种单位：

接种人数： 反应发生人数： 报告单位： 报告人： 联系电话：

编
码

姓
名



性
别



出
生
日
期



疫
苗
批
号



接
种
日
期



接
种
组
织
形
式



接
种
剂
次



接
种
剂
量



接
种
途
径



接
种
部
位



反
应
发
生
日
期



发
现
／
就
诊
日
期



是
否
住
院



病
人
转
归



反
应
获
得
方
式

报
告
日
期



调
查
日
期



发
热
︵
腋
温
℃
︶


局
部
红
肿
︵
直
径

︶


局
部
硬
结
︵
直
径

︶


作
出
结
论
的
组
织



组
织
级
别



反
应
分
类



最
终
临
床
诊
断



说明：为关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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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３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调查表

一、基本情况

１．编码 □□□□□□□□□□□□□□

２．姓名

３．性别 １男　２女 □

４．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５．职业 □□

６．现住址

７．联系电话

８．监护人

二、既往史

１．接种前患病史 １有　２无　３不详 □

如有，疾病名称

２．接种前过敏史 １有　２无　３不详 □

如有，过敏物名称

３．家族患病史 １有　２无　３不详 □

如有，疾病名称

４．既往异常反应史 １有　２无　３不详 □

如有，反应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

接种疫苗名称

临床诊断

三、可疑疫苗情况（按最可疑的疫苗顺序填写）

疫苗１ 疫苗２ 疫苗３

１．疫苗名称 　　 　　

２．规格（剂／支或粒） 　　 　　

３．生产企业 　　 　　

４．疫苗批号 　　 　　

５．有效日期 　　 　　

６．有无批签发合格证书 　　 　　

７．疫苗外观是否正常 　　 　　

８．保存容器 　　 　　

９．保存温度（℃） 　　 　　

１０．送检日期 　　 　　

１１．检定结果是否合格 　　 　　

四、稀释液情况

疫苗１ 疫苗２ 疫苗３

１．稀释液名称 　　 　　

２．规格（ｍ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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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生产企业 　　 　　

４．稀释液批号 　　 　　

５．有效日期 　　 　　

６．稀释液外观是否正常 　　 　　

７．保存容器 　　 　　

８．保存温度（℃） 　　 　　

９．送检日期 　　 　　

１０．检定结果是否合格 　　 　　

五、注射器情况

疫苗１ 疫苗２ 疫苗３

１．注射器名称 　　 　　

２．注射器类型 　　 　　

３．规格（ｍｌ／支） 　　 　　

４．生产企业 　　 　　

５．注射器批号 　　 　　

６．有效日期 　　 　　

７．送检日期 　　 　　

８．检定结果是否合格 　　 　　

六、接种实施情况

疫苗１ 疫苗２ 疫苗３

１．接种日期 　　 　　

２．接种组织形式 　　 　　

３．接种剂次 　　 　　

４．接种剂量（ｍｌ或粒） 　　 　　

５．接种途径 　　 　　

６．接种部位 　　 　　

７．接种单位 　　 　　

８．接种地点 　　 　　

９．接种人员 　　 　　

１０．有无预防接种培训合格证 　　 　　

１１．接种实施是否正确 　　 　　

七、临床情况

１．反应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

２．发现／就诊日期 年 月 日 □□□□／□□／□□

３．就诊单位

４．主要临床经过

发热（腋温℃） １３７．１－３７．５　２３７．６－３８．５　３≥３８．６　４无 □

局部红肿（直径ｃｍ） １≤２．５　　　２２．６－５．０　　３＞５．０ ４无 □

局部硬结（直径ｃｍ） １≤２．５　　　２２．６－５．０　　３＞５．０ ４无 □

５．初步临床诊断 □□

６．是否住院 １是　　２否 □

如是，医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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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号

住院日期 年 月 日 □□□□／□□／□□

出院日期 年 月 日 □□□□／□□／□□

７．病人转归 １痊愈　２好转　３后遗症　４死亡　５不详 □

如死亡，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

是否进行尸体解剖 １是　　２否 □

尸体解剖结论

八、其他有关情况

１．疫苗流通情况及接种组

织实施过程

２．同品种同批次疫苗接种

剂次数及反应发生情况

３．当地类似疾病发生情况

九、报告及调查情况

１．反应获得方式 １被动监测　２主动监测 □

２．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

３．报告单位

４．报告人

５．联系电话

６．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

７．调查单位

８．调查人

十、结论

１．做出结论的组织 １医学会　２调查诊断专家组　３疾控机构　４医疗机构

５接种单位 □

组织级别 １省级　２市级　３县级　４乡级　５村级 □

２．反应分类 １一般反应　２异常反应　３疫苗质量事故　４接种事故

５偶合症　６心因性反应　７待定 □

如为异常反应，机体

损害程度 （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 □

３．最终临床诊断 □□

４．是否严重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 １是　２否 □

是否群体性疑似预防接

种异反常反应 １是　２否 □

如是，群体性疑似预防接 □□□□□□□□□□□□

种异常反应编码

说明：为关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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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４

名词解释

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疫苗 Ｖａｃｃｉｎｅ
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使机体产生对

某种疾病的特异免疫力的生物制品。

预防接种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或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利用人工制备的抗原或抗体通过适宜的途径对机体进行接种，使机体

获得对某种传染病的特异免疫力，以提高个体或群体的免疫水平，预防

和控制针对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预防接种安全性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或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

通过制定正确使用疫苗的公共卫生规范和策略，最大限度减小因注射

传播疾病的风险和保证疫苗效果。即从疫苗规范生产到正确使用的一

系列过程，通常包括注射安全性与疫苗安全性。

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包括不良反

应、疫苗质量事故、接种事故、偶合症、心因性反应。

严重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导致死亡；危及生命；导

致永久或显著的伤残或器官功能损伤。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包

括过敏性休克、过敏性喉头水肿、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局部

过敏坏死反应（Ａｒｔｈｕｓ反应）、热性惊厥、癫痫、臂丛神经炎、多发性神经

炎、格林巴利综合征、脑病、脑炎和脑膜炎、疫苗相关麻痹型脊髓灰质

炎、卡介苗骨髓炎、全身播散性卡介苗感染、晕厥、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全身化脓性感染等。

群体性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

短时间内同一接种单位的受种者中，发生的２例及以上相同或类似临

床症状的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短时间内同一接种单位的同

种疫苗受种者中，发生相同或类似临床症状的非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明显增多。

预防接种不良反

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或 Ｖａｃ

ｃｉ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后，发生的与预防接种目的无关或意外的

有害反应，包括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

一般反应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或 ＣｏｍｍｏｎＶａｃｃｉ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对机体只会造

成一过性生理功能障碍的反应，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

全身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综合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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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异常反应
Ｒａｒ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或

Ｒａｒ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

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异常反应

是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相对罕见、严重的不良反应，与疫苗

的毒株、纯度、生产工艺、疫苗中的附加物如防腐剂、稳定剂、佐剂等因

素有关。

严重异常反应

ＳｅｒｉｏｕｓＲａｒ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 或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Ｒａｒ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中诊断为异常反应者。可能的严重异常反

应包括过敏性休克、过敏性喉头水肿、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陛紫癜、

局部过敏坏死反应（Ａｒｔｈｕｓ反应）、热性惊厥、癫痫、臂丛神经炎、多发性

神经炎、格林巴利综合征、脑病、脑炎和脑膜炎、疫苗相关麻痹型脊髓灰

质炎、卡介苗骨髓炎、全身播散性卡介苗感染等。

疫苗质量事故 Ｖａｃ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ｅｎｔ

由于疫苗质量不合格，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疫

苗质量不合格是指疫苗毒株、纯度、生产工艺、疫苗中的附加物、外源性

因子、疫苗出厂前检定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疫苗生产规范或标准。

接种事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ｒｒｏｒ
由于在预防接种实施过程中违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

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

偶合症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ｖｅｎｔ
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巧合发

病。偶合症不是由疫苗的固有性质引起的。

心因性反应
Ｐｓｙｃｈ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或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在预防接种实施过程中或接种后因受种者心理因素发生的个体或者群

体的反应。心因性反应不是由疫苗的固有性质引起的。

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监测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有计划、连续、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

生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并将所获得的信息及时发送、反馈给相关

机构和人员，用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控制策略和措施的制定、调整

和评价。

药品不良反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ｅｎｔ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

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

健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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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

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卫办应急发〔２０１０〕９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近日，湖北省报告１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以下简称人禽流感）病例，患者经抢救无效死

亡。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卫生厅高度重视，按照有

关规定和方案，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

者的隔离医学观察、健康宣教等疫情防控措施，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将进入夏季流感高峰期，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人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工作，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就有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加强领导，落实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人禽流感等

呼吸道传染病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威胁，对社

会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进一步强化对

人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领导，落实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部门配合和信息沟通。各

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早发现呼吸道传染病暴发

的风险，切实做好各类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及

时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减少疫情对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的危害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二、加强监测，落实疫情报告制度

各地要继续做好流感样病例哨点监测工作，

及早发现流感活动异常增高，密切监测病毒变异

情况。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强化预检分诊

制度，医务人员发现可疑病例，应当认真询问病例

的流行病学史，特别是病死禽类接触史等；要切实

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监测、管理和排查，尤其

是群体性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检测、报告和复核

工作，并按要求及时进行网络直报。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要认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对网

络直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进行审核，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加强对各地流感样病例监

测和病原学监测的技术指导。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要加强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人禽流感监测和报

告工作的督导检查，确保有效落实疫情报告制度。

三、积极准备，切实做好技术和物资储备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特别是上海世博会和广州

亚运会举办地区及其周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预案和工作方案，指导辖区内医疗

卫生机构有序有效开展夏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工作。要加强重点医疗机构、重点科室的能力建

设。要做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检测试

剂、耗材、抗病毒药物、消杀药械和防护用品的储

备工作，并明确调用程序，确保及时有效地使用上

述物资。要加强医务人员培训，重点强化病例早

发现、早治疗能力，进一步提高防控人禽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的敏感性。

四、及时应对，有效降低疫情危害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尤其是青海玉树地震灾

区、南方洪涝灾害地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举办地区及其周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专

家加强对辖区内人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形

势的研判，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一旦发生突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要按

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会

同当地相关部门，按照相关预案和工作方案及时

妥善应对，最大限度防止疫情扩散，降低疫情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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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泛宣传，提高人民群众防病意识

各地要加大人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宣

传力度，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健康

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告知群众发现病

死禽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兽医部门，不接触、不食用

病死禽，进一步提高防病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人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

病防控的风险沟通工作，一旦发生疫情，要按规定

及时、准确地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情况，避免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湖南省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工业氧代替医用氧事件的通报

卫办医政发〔２０１０〕９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

２０１０年４月，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

院（郴州市儿童医院）使用工业氧代替医用氧事件

被曝光。我部责成湖南省卫生厅对此事件进行深

入调查，并做出严肃处理。鉴于该事件问题严重、

社会影响极坏，经研究，决定对湖南省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予以全国通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事件发生情况、主要问题和处理结果

经调查，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在氧

气采购和使用环节均存在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北院向未取得《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药

品经营企业合格证》的郴州市工业气体有限公司购

买氧气共计４９０６７瓶，其中由该公司自行罐装的氧

气３０８３２瓶，并将违规购置的工业氧代替医用氧用

于临床医疗。反映出以下问题：

（一）医院个别人员以权谋私，严重损害患者

利益。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党总支书

记李细莲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丈夫陈和平（系郴州

市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提供方便，使无证

生产医用氧的公司长期为该院提供氧气。李细莲

工作严重失职，以权谋私，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

（二）医院相关人员法制观念淡薄，“以病人为

中心”的医院管理理念未落实。湖南省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北院相关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

未能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管理理念，在医疗

质量、医疗安全管理上存在严重缺陷，在医用氧采

购、供应、使用、监督等环节未能严格按要求执行。

（三）医院管理不到位，规章制度缺失，部分工

作人员缺乏安全意识。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北院在医用氧管理相关环节上规章制度不完

善、不落实，内部监管不到位，医院管理亟待加强。

医院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安全意识，责任心不强，忽

视医疗质量与安全，形成了下级不汇报、上级不监

督的不良工作作风。

事件发生后，湖南省卫生厅已责成湖南省郴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停用并封存了向郴州市工业气体

有限公司购入的氧气，要求医院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采购医用氧；在全省医疗机构组织开展“问

题氧”全面清查工作。中共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和中共郴州市直机关纪工委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

理，给予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党总支书记开除

党籍，行政降两级处分；给予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院综合办副主任党内严重警告并免去行政职务

处分；给予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主管副院长党

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副院长兼北院院长、药剂科原主任党内警

告，行政记过处分；给予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兼党委副书记等人党内警告处分。郴州市工业气

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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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加强医疗安全管理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的工业氧代

替医用氧事件，暴露出医院在依法执业、规范管

理、落实制度和强化责任等方面存在问题，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够。为此，我部提

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医疗机构必须强化依法执业意识，落实

“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从

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强化

依法执业意识，增强法制观念。要始终坚持“以病

人为中心”的办院理念，将维护患者健康权益放在

首位，切实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落实责任，杜

绝类似事件发生。

（二）医疗机构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加大规章制

度执行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完

善规章制度，落实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各项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加大执行力。要将医用氧统一纳

入药品管理体系，按照《药品管理法》要求，严格执

行药品管理的有关规定，保证医疗质量，保障患者

安全。要定期开展自查工作，重点检查医院内部各

项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三）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监

管，保障医疗安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

疗机构的监管，定期开展综合性和专项督导检查，及

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对类似工业氧代替医用

氧等危害医疗安全的事件，一经查实，要立即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我部将于近期组织开展全国医疗机构医用氧

以及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专项检查活动，并

将其作为“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重要内容之一。

各医疗机构要在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前完成医用氧

及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自查工作，包括采购、

供应、使用、销毁处理等各环节情况。各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要在７月３１日前完成对辖区内医疗机

构医用氧及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专项检查工

作，并于８月１３日前将专项检查有关工作情况报

我部。我部将适时组织对各地进行督导检查，对

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医疗机构进行严肃处理。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手足口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卫办疾控发〔２０１０〕９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今年以来，全国手足口病疫情迅速上升，突出

特点是范围广、病例多、重症多、死亡多，病情发展

急，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进一步加强手足口病

防控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儿童身

体健康，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增强防控工作紧迫感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手足口

病防控工作，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

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针对本地区手足

口病暴发流行的危险因素，周密部署、明确责

任，以农村地区和学校、托幼机构为重点，切实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要主动加强与教育、宣传

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健全部门间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

二、加强疫情监测报告，科学研判疫情发展趋势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继续加强对传染病

疫情监测报告工作的管理和督导，不断提高本地

区疫情报告工作质量。要密切关注重点地区、重

点场所和重点人群疫情以及聚集性疫情，加大对

手足口病的监测力度和重症病例的主动搜索工

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要全面总结前一阶

段工作，收集更详实的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

析，结合本地区疫情情况，尽可能准确研判疫情发

展态势，为完善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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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农村基层人员防治知识培训，提高防

治能力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基层医

疗卫生技术人员，特别是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手

足口病防治能力的培训，尽快将我部印发的《乡村

卫生人员手足口病防治手册》发放给各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的卫生技术人员，确保人手一册，并以

此为指导，做好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基层手足口病

病例的发现率和重症病例的及时转诊率，规范临床

用药，努力减少农村儿童重症及死亡病例的发生。

四、加强重症病例的救治工作，努力降低病死率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辖区内手

足口病重症病例的救治工作，重点抓好分级医疗

及重症病例集中救治工作，切实落实四个层次的

对口支援，严格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加强院

内感染控制工作，严格规范医务人员诊断和治疗

行为，强化医务人员培训，努力提高重症病例诊疗

水平，最大限度地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五、加强重点场所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配合当地教育部

门，充分利用三级妇幼保健管理网络优势，发挥专

业指导作用，加强对辖区内托幼机构及学校卫生

保健人员手足口病防控业务的培训、指导和检查，

督促辖区内所有的小学、托幼机构落实好晨检制

度，尤其要高度重视流动儿童较多的托幼机构防

治工作。要根据学校疫情的发生情况和严重程

度，适时采取局部、暂时的关停措施，防止疫情进

一步蔓延和扩散。

六、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在

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印发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

行动方案》要求，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

动。通过综合整治环境卫生，宣传健康环境理念，

着力解决城乡环境脏乱差问题，大力加强城乡特

别是农村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完

善环境卫生管理机制，推动环境卫生管理城乡一

体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卫生意识、健康素

质和生活质量，彻底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

七、加强健康宣传，做好风险沟通工作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健康宣

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全面科学地宣传和普及手

足口病防治知识，特别是教育农村群众树立良好

的公共卫生习惯，倡导其养成勤洗手、勤通风、勤

晒衣、吃熟食、喝开水、不乱扔垃圾等良好的卫生

习惯，逐渐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及时、准确、

客观地发布疫情及防控工作信息，充分发挥

１２３２０、互联网、热线电话等媒介的重要作用，加强

对媒体舆论的正确引导，及时消除谣言传播，争取

新闻宣传主动权，维护社会稳定。

特此通知。

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卫生部公布２０１０年５月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零时至５月３１

日２４时），全国（不含台港澳，下同）共报告法定传

染病８０３２４６例，死亡１３１７人。其中，甲类传染病

中鼠疫无发病、死亡报告，霍乱报告４例，无死亡。

乙类传染病中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白喉无发病、死亡病例

报告外，其余２２种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３４３４２６例，

死亡１１２４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

肺结核、病毒性肝炎、梅毒、痢疾和麻疹，占乙类传

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３．５８％。

同期，全国共报告丙类传染病发病４５９８１６

例，死亡１９３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

次为手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腮腺

炎，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５．９１％。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二一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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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０年５月全国法定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表

病　　名 发病数 死亡数 病　　名 发病数 死亡数

甲乙丙类总计 ８０３２４６ １３１７ 伤寒和副伤寒 １２１０ ０

　甲乙类传染病合计 ３４３４３０ １１２４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３６ ６

　　鼠　　疫 ０ ０ 百 日 咳 １９０ ０

　　霍　　乱 ４ ０ 白　　喉 ０ ０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０ ０ 新生儿破伤风 ６７ ２

　　艾 滋 病 ２６１９ ７６５ 猩 红 热 ２２６９ ０

　　病毒性肝炎 １２４７８５ ６１ 布鲁氏菌病 ４３５３ ０

　　　甲型肝炎 ２９９６ ２ 淋　　病 ９２６６ ０

　　　乙型肝炎 １００６５３ ４４ 梅　　毒 ３２１９０ ２

　　　丙型肝炎 １４１３５ ７ 钩端螺旋体病 １７ ０

　　　戊型肝炎 ２３２３ ５ 血吸虫病 ３４７ ０

　　　肝炎未分型 ４６７８ ３ 疟　　疾 ７９０ １

脊髓灰质炎 ０ ０ 　丙类传染病合计 ４５９８１６ １９３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０ ０ 流行性感冒 ３８６５ ９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４８ １ 流行性腮腺炎 ３７１５８ ０

麻　　疹 １３３１８ １２ 风　　疹 １３０２６ １

流行性出血热 ６２８ １５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１３１２ ０

狂 犬 病 １５７ １４７ 麻 风 病 １０６ ０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１４ ２ 斑疹伤寒 １６８ ０

登 革 热 ４ ０ 黑 热 病 ４５ ０

炭　　疽 ２５ ０ 包 虫 病 ２９５ ０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２２４９５ ２ 丝 虫 病 ０ ０

肺 结 核 １２８５９８ １１８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４９４９４ ６

手足口病 ３５４３４７ １８６

　　病毒性肝炎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甲肝、乙肝、丙肝、戊肝、未分型肝炎报告发病数和死亡数的合计。

通过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的死亡数据不作为中国传染病死因顺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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